

立法院第10屆第7會期司法及法制、交通兩委員會第2次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2年4月13日（星期四）9時至11時30分

地　　點　本院紅樓302會議室

主　　席　劉委員建國

主席：出席委員15人，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

進行今日議程。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10屆第7會期司法及法制、交通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2年3月29日（星期三）上午9時6分至12時36分

地　　點：本院紅樓302會議室

出席委員：李昆澤　　陳椒華　　邱顯智　　蔡培慧　　林淑芬　　洪孟楷　　林思銘　　鄭運鵬　　王鴻薇　　湯蕙禎　　賴香伶　　陳素月　　林俊憲　　許智傑　　江永昌　　吳怡玎　　吳琪銘　　陳歐珀　　劉建國　　謝衣鳯　　曾銘宗　　魯明哲　　劉櫂豪　　柯建銘　
　　　委員出席24人

列席委員：李貴敏　　李德維　　游毓蘭　　鍾佳濱　　劉世芳　　楊瓊瓔　　鄭天財Sra Kacaw　　　林德福　　張其祿　　王美惠　　邱臣遠　　廖婉汝　　羅明才　　羅美玲

　　　委員列席14人

請假委員：傅崐萁
　　　委員請假1人

列席官員：交通部部長　王國材（上午9時40分以後）

政務次長　陳彥伯（上午9時至9時40分）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常務副人事長　懷　敍
銓敘部法規司簡任視察　廖康如

外交部人事處專門委員　黃群芳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綜合計畫處簡任視察　吳鈴筑

數位發展部法制處專門委員　陳銘泓

國家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處專門委員　施乃元

原住民族委員會社會福利處副處長　董靜芬

客家委員會產業經濟處副處長　金玉珍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專門委員　王前鎧

主　　席：劉召集委員建國

專門委員：梁雯璍
主任秘書：張智為

紀　　錄：簡任秘書　陳杏枝

　　　簡任編審　薛復寧

　　　科　　長　鮑夏明

　　　專　　員　林宗賢

討　論　事　項

一、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交通部組織法修正草案」、(二)委員何欣純等16人擬具「交通及建設部組織法草案」、(三)委員李昆澤等17人擬具「交通部組織法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四)委員洪孟楷等16人擬具「交通部組織法修正草案」及(五)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交通部組織法修正草案」案。

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二)委員許智傑等20人、(三)委員何欣純等17人、(四)委員陳歐珀等17人、(五)委員陳明文等17人、(六)委員洪孟楷等18人、(七)委員李昆澤等17人、(八)台灣民眾黨黨團、(九)委員林俊憲等19人、(十)委員陳玉珍等18人、(十一)委員賴品妤等18人及(十二)委員陳素月等18人分別擬具「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草案」案。

三、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二)委員李昆澤等17人及(三)委員洪孟楷等17人分別擬具「交通部中央氣象署組織法草案」案。

四、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二)委員洪孟楷等17人、(三)台灣民眾黨黨團及(四)委員陳玉珍等18人分別擬具「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草案」案。

五、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五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及(二)委員洪孟楷等16人擬具「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及(二)委員洪孟楷等16人擬具「交通部鐵道局組織法第二條及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二)委員洪孟楷等16人、(三)台灣民眾黨黨團及(四)委員陳玉珍等18人分別擬具「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組織法草案」案。

八、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二)委員洪孟楷等16人及(三)台灣民眾黨黨團分別擬具「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草案」案。

九、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二)委員洪孟楷等16人及(三)台灣民眾黨黨團分別擬具「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組織法草案」案。
（本次會議有委員李昆澤、陳椒華、邱顯智、蔡培慧、林淑芬、林思銘、鄭運鵬、吳怡玎、湯蕙禎、賴香伶、陳素月、林俊憲、江永昌、許智傑、王鴻薇、吳琪銘、鍾佳濱、楊瓊瓔、游毓蘭、劉建國提出質詢；委員洪孟楷、曾銘宗、謝衣鳯、魯明哲提出書面質詢。）
決議：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第一案至第九案，均另定期繼續審查。

三、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復者，請相關機關儘速送交個別委員及本聯席會。

提　　案
一、有鑑於集集火車線係連接南投縣及彰化縣的重要交通路線，但列車班次為80分鐘1班，究其原因，恐係因以服務觀光客為目的而設計，忽略本條火車支線對於當地居民之生活亦具有極高重要性。另外，對比其他火車支線平溪線每60分鐘1班，現行80分鐘1班火車班次頻率對於當地居民而言顯然過低，對於需要外出之當地居民相當不便，無法發揮火車通勤之功能。

基此，為改善南投縣交通不便之根本問題，建請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增加集集火車線班次頻率，由原本80分鐘1班調整至60分鐘1班，以保障當地居民使用大眾運輸之可近性。

提案人：蔡培慧　　劉建國　　林淑芬

決議：照案通過。

二、鑑於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組織法制定，「交通部組織法修正草案」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組織法草案」將現有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南竿航空站（丁等航空站）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北竿航空站（丁等航空站）合併成立馬祖航空站（乙等航空站），以符合未來馬祖地區航空營運發展之需求。惟現有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南竿航空站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北竿航空站之主任編制為薦任第八職等，合併成立馬祖航空站升等為乙種航空站，依據目前乙等航空站編制表主任為單列簡任第10職等，因其編制表未考慮偏遠離島機關特殊性，若僅列簡任職務將造成遴用人員不易、影響機關現有人員升遷，嚴重影響馬祖航空站成立之初業務推動之穩定性。爰此建議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將馬祖航空站主任職務列等研議編列為薦任第9職等至簡任第10職等，以符合機關未來人力需求。

提案人：陳雪生　　洪孟楷　　吳怡玎

決議：照案通過。

散會
[image: image1.jpg]



主席：因在場委員人數不足，議事錄等一下再確定。

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交通部組織法修正草案」、(二)委員何欣純等16人擬具「交通及建設部組織法草案」、(三)委員李昆澤等17人擬具「交通部組織法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四)委員洪孟楷等16人擬具「交通部組織法修正草案」、(五)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交通部組織法修正草案」及(六)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交通部組織法修正草案」案。

二、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二)委員許智傑等20人、(三)委員何欣純等17人、(四)委員陳歐珀等17人、(五)委員陳明文等17人、(六)委員洪孟楷等18人、(七)委員李昆澤等17人、(八)台灣民眾黨黨團、(九)委員林俊憲等19人、(十)委員陳玉珍等18人、(十一)委員賴品妤等18人、(十二)委員陳素月等18人及(十三)委員劉建國等16人分別擬具「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草案」案。

三、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二)委員李昆澤等17人及(三)委員洪孟楷等17人分別擬具「交通部中央氣象署組織法草案」案。

四、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二)委員洪孟楷等17人、(三)台灣民眾黨黨團及(四)委員陳玉珍等18人分別擬具「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草案」案。

五、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五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及(二)委員洪孟楷等16人擬具「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及(二)委員洪孟楷等16人擬具「交通部鐵道局組織法第二條及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二)委員洪孟楷等16人、(三)台灣民眾黨黨團及(四)委員陳玉珍等18人分別擬具「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組織法草案」案。

八、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二)委員洪孟楷等16人及(三)台灣民眾黨黨團分別擬具「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草案」案。

九、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二)委員洪孟楷等16人及(三)台灣民眾黨黨團分別擬具「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組織法草案」案。

主席：本聯席會於3月29日排審相關議案，經決議，報告及詢答完畢，另定期繼續審查，爰於今日繼續審查。今天之議程討論事項中有加入新增的一案，因為提案委員是我劉建國，就不再作提案說明，謝謝。

接下來進行討論事項，進行討論前，先請議事人員就討論事項各案提案條文一併宣讀，宣讀時間約60分鐘，現場如再收到修正動議，亦一併宣讀。請宣讀。

壹、提案條文：

第一案：

	行政院提案
	委員何欣純等16人提案
委員李昆澤等17人提案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委員何欣純等16人提案：
名稱：交通及建設部組織法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全國交通行政、交通建設及產業業務，特設交通部（以下簡稱本部）。
	 委員何欣純等16人提案：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全國交通行政、交通建設及產業業務，特設交通及建設部（以下簡稱本部）。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全國交通行政、交通建設及產業業務，特設交通部（以下簡稱本部）。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全國交通行政、交通建設及產業業務，特設交通部（以下簡稱本部）。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全國交通行政、交通建設及產業業務，特設交通部（以下簡稱本部）。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鐵路、大眾捷運與公路建設之政策、工程籌劃、監督及管理。
二、公共運輸與公路監理之政策、籌劃、監督及管理。
三、觀光發展規劃、宣傳推廣、資源開發建設及經營輔導管理之督導。
四、海空運輸之政策與建設規劃及法規研擬；商港、機場、自由貿易港區之發展、規劃、監督及管理。
五、智慧運輸科技創新、數據應用、資訊服務與資訊安全之政策規劃、協調、監督及管理；交通數位轉型輔導及推動。
六、郵務、儲金匯兌與壽險業務之籌劃、監督及管理。
七、交通安全之政策規劃、協調、監督及管理；運輸相關業務之研究及發展。
八、氣象監測及預報業務之督導；交通領域之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政策之推動。
九、所屬機關（構）辦理氣象、觀光、公路、國道、鐵道、民航、航港及運輸研究事務之督導。
十、其他有關交通事項。
	 委員何欣純等16人提案：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鐵路、大眾捷運與公路建設之政策、工程籌劃、監督及管理。
二、公共運輸與公路監理之政策、籌劃、監督及管理。
三、觀光發展規劃、宣傳推廣、資源開發建設及經營輔導管理之督導。
四、海空運輸政策與法規之研擬、建設規劃，商港、機場、自由貿易港區之發展、規劃、監督及管理。
五、智慧運輸科技創新、數據應用、資訊服務與資訊安全之政策規劃、協調、監督及管理。
六、郵務、儲金匯兌與壽險業務之籌劃、監督及管理。
七、交通安全之政策規劃、協調、監督及管理。
八、運輸相關業務之研究及發展。
九、所屬機關（構）辦理觀光、公路、國道、鐵道、民航、航港及運輸研究事務之督導。
十、其他有關交通及建設事項。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鐵道與公路建設之政策、工程籌劃、監督及管理。
二、公共運輸與公路監理之政策、籌劃、監督及管理。
三、觀光發展規劃、宣傳推廣、資源開發建設及經營輔導管理之督導。
四、海空運輸之政策與建設規劃及法規研擬；商港、機場、自由貿易港區之發展、規劃、監督及管理。
五、智慧運輸科技創新、數據應用、資訊服務與資訊安全之政策規劃、協調、監督及管理；交通數位轉型輔導及推動。
六、郵務、儲金匯兌與簡易人壽保險規劃之核議事項。
七、交通安全與事故防範之政策規劃、協調、監督及管理；運輸相關業務之研究及發展。
八、氣象監測及預報業務之督導；交通領域之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政策之推動。
九、所屬機關（構）辦理氣象、觀光、公路、國道、鐵道、民航、航港及運輸研究事務之籌劃及督導。
十、其他有關交通事項。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鐵路、大眾捷運與公路建設之政策、工程籌劃、監督及管理。
二、公共運輸與公路監理之政策、籌劃、監督及管理。
三、觀光發展規劃、宣傳推廣、資源開發建設及經營輔導管理之督導。
四、海空運輸之政策與建設規劃及法規研擬；商港、機場、自由貿易港區之發展、規劃、監督及管理。
五、智慧運輸科技創新、數據應用、資訊服務與資訊安全之政策規劃、協調、監督及管理；交通數位轉型輔導及推動。
六、郵務、儲金匯兌與壽險業務之籌劃、監督及管理。
七、交通安全之政策規劃、協調、監督及管理；運輸相關業務之研究及發展。
八、氣象監測及預報業務之督導；交通領域之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政策之推動。
九、所屬機關（構）辦理氣象、觀光、公路、國道、鐵道、民航、航港及運輸研究事務之督導。
十、其他有關交通事項。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鐵路、大眾捷運與公路建設之政策、工程籌劃、監督及管理。
二、公共運輸與公路監理之政策、籌劃、監督及管理。
三、觀光發展規劃、宣傳推廣、資源開發建設及經營輔導管理之督導。
四、海空運輸之政策與建設規劃及法規研擬；商港、機場、自由貿易港區之發展、規劃、監督及管理。
五、智慧運輸科技創新、數據應用、資訊服務與資訊安全之政策規劃、協調、監督及管理；交通數位轉型輔導及推動。
六、郵務、儲金匯兌與壽險業務之籌劃、監督及管理。
七、交通安全之政策規劃、協調、監督及管理；運輸相關業務之研究及發展。
八、氣象監測及預報業務之督導；交通領域之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政策之推動。
九、所屬機關（構）辦理氣象、觀光、公路、國道、鐵道、民航、航港及運輸研究事務之督導。
十、其他有關交通事項。

	第三條　本部置部長一人，特任；政務次長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
	委員何欣純等16人提案：
第三條　本部置部長一人，特任；政務次長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第三條　本部置部長一人，特任；政務次長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三條　本部置部長一人，特任；政務次長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第三條　本部置部長一人，特任；政務次長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

	第四條　本部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何欣純等16人提案：
第四條　本部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第四條　本部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四條　本部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第四條　本部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本條刪除）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第五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觀光署：研擬、規劃觀光政策及執行全國觀光事項。
二、中央氣象署：規劃與執行氣象監測、預報、發展及管理事項。
三、公路局：執行公路新建、養護、監理及運輸管理事項。
四、高速公路局：執行國道新建、拓建、養護工程及交通管理、控制事項。
五、鐵道局：執行鐵道系統新建、改建工程、營運監理及所屬場站開發事項。
六、民用航空局：執行民航事業管理、航空保安、航空站經營管理、監理及航空自由貿易港區管理事項。
七、航港局：執行航運事業、船舶、船員與港政監理、商港自由貿易港區管理及航行安全事項。
	 委員何欣純等16人提案：
第五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觀光署：研擬、規劃觀光政策及執行全國觀光事項。
二、公路局：執行公路新建、養護、監理及運輸管理事項。
三、高速公路局：執行國道新建、拓建、養護工程及交通管理、控制事項。
四、鐵道局：執行鐵道系統新建、改建工程、營運監理及所屬場站開發事項。
五、民用航空局：執行民航事業管理、航空保安、航空站經營管理、監理及航空自由貿易港區管理事項。
六、航港局：執行航運事業、船舶、船員與港政監理、商港自由貿易港區管理及航行安全事項。
 委員李昆澤等17人提案：
第十五條　交通部設中央氣象署；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十六條　交通部設觀光署；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第五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觀光署：研擬、規劃觀光政策及發展與執行我國觀光事項。
二、中央氣象署：規劃與執行氣象監測、預報、發展及管理事項。
三、公路局：執行公路新建、養護、監理、用路安全及運輸管理事項。
四、高速公路局：執行國道新建、拓建、養護工程及交通管理、控制事項。
五、鐵道局：執行鐵道系統新建、改建工程、營運監理、安全落實及所屬場站開發事項。
六、民用航空局：執行民航事業管理、航空保安、航空站經營管理、監理及航空自由貿易港區管理事項。
七、航港局：執行航運事業、船舶、船員與港政監理、商港自由貿易港區管理及航行安全事項。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五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觀光署：研擬、規劃觀光政策及執行全國觀光事項。
二、中央氣象署：規劃與執行氣象監測、預報、發展及管理事項。
三、公路局：執行公路新建、養護、監理及運輸管理事項。
四、高速公路局：執行國道新建、拓建、養護工程及交通管理、控制事項。
五、鐵道局：執行鐵道系統新建、改建工程、營運監理及所屬場站開發事項。
六、民用航空局：執行民航事業管理、航空保安、航空站經營管理、監理及航空自由貿易港區管理事項。
七、航港局：執行航運事業、船舶、船員與港政監理、商港自由貿易港區管理及航行安全事項。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第五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觀光署：研擬、規劃觀光政策及執行全國觀光事項。
二、中央氣象署：規劃與執行氣象監測、預報、發展及管理事項。
三、公路局：執行公路新建、養護、監理及運輸管理事項。
四、高速公路局：執行國道新建、拓建、養護工程及交通管理、控制事項。
五、鐵道局：執行鐵道系統新建、改建工程、營運監理及所屬場站開發事項。
六、民用航空局：執行民航事業管理、航空保安、航空站經營管理、監理及航空自由貿易港區管理事項。
七、航港局：執行航運事業、船舶、船員與港政監理、商港自由貿易港區管理及航行安全事項。


	（本條刪除）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本條刪除）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本條刪除）

	第六條　本部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何欣純等16人提案：
第六條　本部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第六條　本部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六條　本部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第六條　本部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何欣純等16人提案：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二案：
	行政院提案
	委員許智傑等20人提案
委員何欣純等17人提案
委員陳歐珀等17人提案
委員陳明文等17人提案
委員洪孟楷等18人提案
委員李昆澤等17人提案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委員林俊憲等19人提案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名稱：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

	委員許智傑等20人提案：
名稱：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
委員何欣純等17人提案：
名稱：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
委員陳歐珀等17人提案：
名稱：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
委員陳明文等17人提案：
名稱：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
委員洪孟楷等18人提案：
名稱：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
委員李昆澤等17人提案：
名稱：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名稱：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
委員林俊憲等19人提案：
名稱：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名稱：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名稱：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名稱：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名稱：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全國觀光發展業務，特設觀光署（以下簡稱本署）。
	委員許智傑等20人提案：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全國觀光發展業務，特設觀光署（以下簡稱本署）。
委員何欣純等17人提案：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全國觀光發展業務，特設觀光署（以下簡稱本署）。
委員陳歐珀等17人提案：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全國觀光發展業務，特設觀光署（以下簡稱本署）。
委員陳明文等17人提案：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全國觀光發展業務，特設觀光署（以下簡稱本署）。
委員洪孟楷等18人提案：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全國觀光業務，開發、提升及運用觀光資源，特設觀光署（以下簡稱本署）。
委員李昆澤等17人提案：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全國觀光發展業務，特設觀光署（以下簡稱本署）。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全國觀光發展業務，特設觀光署（以下簡稱本署）。
委員林俊憲等19人提案：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全國觀光發展業務，特設觀光署（以下簡稱本署）。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全國觀光發展業務，特設觀光署（以下簡稱本署）。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全國觀光發展業務、提升觀光從業人員之權益，特設觀光署（以下簡稱本署）。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全國觀光發展業務，特設觀光署（以下簡稱本署）。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全國觀光發展業務，特設觀光署（以下簡稱本署）。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觀光發展政策之綜合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二、觀光產業發展之整合規劃、推動、督導、輔導及獎助。
三、全國與區域觀光資源之發展及整備；觀光行銷之整合規劃、推動及督導。
四、國家級風景特定區之規劃、建設及管理；直轄市、縣（市）級風景特定區與其他觀光景點開發建設之協助及督導。
五、觀光人才養成發展之規劃、培訓及證照管理。
六、國際與區域觀光品牌形象之規劃、推動、輔導、行銷及宣傳。
七、國際觀光合作之交流、協調及推動。
八、智慧觀光發展之規劃、輔導及推動。
九、其他有關觀光事項。
	委員許智傑等20人提案：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觀光政策之擬定、規劃及推動。
二、觀光產業之規劃、輔導、推動及獎勵。
三、觀光市場與觀光資源之調查、研究及規劃。
四、觀光旅館業、觀光遊樂業、旅行業、導遊與領隊人員證照之核發及管理。
五、觀光從業人員之培育、訓練、督導及考核。
六、國家級風景特定區之建設、開發與管理及地方風景特定區、觀光地區觀光建設之協助。
七、地方觀光事業與觀光社團之輔導及觀光環境改進之督促。
八、國際觀光合作計畫之聯繫與推動及國際觀光組織、會議、展覽之參與。
九、國內、外觀光宣傳之推廣及國際觀光之促銷。
十、其他有關觀光事項。
委員何欣純等17人提案：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觀光政策之擬定、規劃及推動。
二、觀光產業之規劃、輔導、推動及獎勵。
三、觀光市場與觀光資源之調查、研究及規劃。
四、觀光旅館業、觀光遊樂業、旅行業、導遊與領隊人員證照之核發及管理。
五、觀光從業人員之培育、訓練、督導及考核。
六、國家級風景特定區之建設、開發與管理及地方風景特定區、觀光地區、原住民族地區觀光建設之協助。
七、地方觀光事業與觀光社團之輔導及觀光環境改進之督促。
八、國際觀光合作計畫之聯繫與推動及國際觀光組織、會議、展覽之參與。
九、國內、外觀光宣傳之推廣及國際觀光之促銷。
十、其他有關觀光事項。
委員陳歐珀等17人提案：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觀光政策之擬定、規劃及推動。
二、觀光產業之規劃、輔導、推動及獎勵。
三、觀光市場與觀光資源之調查、研究及規劃。
四、觀光旅館業、觀光遊樂業、旅行業、導遊與領隊人員證照之核發及管理。
五、觀光從業人員之培育、訓練、督導及考核。
六、國家級風景特定區之建設、開發與管理及地方風景特定區、觀光地區、原住民族地區觀光建設之協助。
七、地方觀光事業與觀光社團之輔導及觀光環境改進之督促。
八、國際觀光合作計畫之聯繫與推動及國際觀光組織、會議、展覽之參與。
九、國內、外觀光宣傳之推廣及國際觀光之促銷。
十、其他有關觀光事項。
委員陳明文等17人提案：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觀光政策之擬定、規劃及推動。
二、觀光產業之規劃、輔導、推動及獎勵。
三、觀光市場與觀光資源之調查、研究及規劃。
四、觀光旅館業、觀光遊樂業、旅行業、導遊與領隊人員證照之核發及管理。
五、觀光從業人員之培育、訓練、督導及考核。
六、國家級風景特定區之建設、開發與管理及地方風景特定區、觀光地區、原住民族地區觀光建設之協助。
七、地方觀光事業與觀光社團之輔導及觀光環境改進之督促。
八、國際觀光合作計畫之聯繫與推動及國際觀光組織、會議、展覽之參與。
九、國內、外觀光宣傳之推廣及國際觀光之促銷。
十、其他有關觀光事項。
委員洪孟楷等18人提案：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擬定、規劃及執行我國觀光政策。
二、觀光產業之發展規劃、輔導、刺激及獎勵。
三、調查觀光資源，並研究及規劃策略。
四、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民宿、觀光遊樂業、旅行業、導遊與領隊人員證照之核發及管理。
五、觀光從業人員之培育、訓練、輔導、督導及考核。
六、國家級風景特定區之維護、管理及地方風景特定區、觀光地區、原住民族地區觀光建設之協助。
七、觀光事業與觀光社團之輔導及觀光環境改進之督促。
八、國際觀光合作計畫交流與推動及參與國際觀光組織、會議、展覽。
九、國內、外觀光宣傳之推廣及國際觀光之促銷。
十、觀光發展基金財務之規劃、調度及稽核。
十一、其他有關觀光事項。
委員李昆澤等17人提案：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全國、區域觀光政策之擬定、規劃及推動。
二、全國、區域觀光產業之規劃、輔導、推動及獎勵。
三、觀光市場與觀光資源之調查、研究及規劃。
四、觀光旅館業、觀光遊樂業、旅行業、導遊與領隊人員證照之核發及管理。
五、觀光從業人員之培育、訓練、督導及考核。
六、國家級風景特定區之建設、開發與管理及地方風景特定區、觀光地區、原住民族地區觀光建設之協助。
七、地方、區域觀光事業與觀光社團之輔導及觀光環境改進之督促。
八、國際觀光合作計畫之聯繫與推動及國際觀光組織、會議、展覽之參與。
九、國內、外觀光宣傳之推廣及國際觀光之促銷。
十、其他有關觀光事項。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觀光發展政策之綜合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二、觀光產業發展之整合規劃、推動、督導、輔導及獎助。
三、全國與區域觀光資源之發展及整備；觀光行銷之整合規劃、推動及督導。
四、國家級風景特定區之規劃、建設及管理；直轄市、縣（市）級風景特定區與其他觀光景點開發建設之協助及督導。
五、觀光人才養成發展之規劃、培訓及證照管理。
六、國際與區域觀光品牌形象之規劃、推動、輔導、行銷及宣傳。
七、國際觀光合作之交流、協調及推動。
八、智慧觀光發展之規劃、輔導及推動。
九、其他有關觀光事項。
委員林俊憲等19人提案：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觀光發展政策之綜合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二、觀光產業發展之推動、督導、輔導及獎助。
三、觀光市場、天然及文化觀光資源之調查及綜合規劃。
四、觀光旅館、旅行業與領隊、導遊人員證照之核發與管理事項。
五、觀光人才養成與從業人員之培訓、督導及考核事項。
六、觀光旅館設備標準之審核及督導。
七、國家級風景特定區之規劃、建設及管理；直轄市、縣（市）級風景特定區與其他觀光景點開發建設之協助及督導。
八、國際與區域觀光品牌形象之規劃、推動、輔導、行銷及宣傳。
九、國際觀光組織與國際觀光合作計畫之聯繫、協調及參與。
十、智慧觀光發展之規劃、輔導及推動。
十一、其他有關觀光事項。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觀光發展政策之綜合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二、觀光產業發展之整合規劃、推動、督導、輔導及獎助。
三、全國與區域觀光資源之發展及整備；觀光行銷之整合規劃、推動及督導。
四、國家級風景特定區之規劃、建設及管理；直轄市、縣（市）級風景特定區與其他觀光景點開發建設之協助及督導。
五、觀光人才養成發展之規劃、培訓及證照管理。
六、國際與區域觀光品牌形象之規劃、推動、輔導、行銷及宣傳。
七、國際觀光合作之交流、協調及推動。
八、智慧觀光發展之規劃、輔導及推動。
九、其他有關觀光事項。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觀光發展政策之綜合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二、觀光產業發展之推動、督導、輔導及獎助。
三、觀光市場、天然及文化觀光資源之調查及綜合規劃。
四、觀光旅館、旅行業與領隊、導遊人員證照之核發與管理事項。
五、觀光人才養成與從業人員之培訓、督導及考核事項。
六、觀光旅館設備標準之審核及督導。
七、國家級風景特定區之規劃、建設及管理；直轄市、縣（市）級風景特定區與其他觀光景點開發建設之協助及督導。
八、國際與區域觀光品牌形象之規劃、推動、輔導、行銷及宣傳。
九、國際觀光組織與國際觀光合作計畫之聯繫、協調及參與。
十、智慧觀光發展之規劃、輔導及推動。
十一、觀光從業人員權益提升與就業環境改善。
十二、觀光從業人員之性別友善觀念教育與多元群體知識宣導。
十三、其他有關觀光事項。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觀光發展政策之綜合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二、觀光產業發展之整合規劃、推動、督導、輔導及獎助。
三、全國與區域觀光資源之發展及整備；觀光行銷之整合規劃、推動及督導。
四、國家級風景特定區之規劃、建設及管理；直轄市、縣（市）級風景特定區與其他觀光景點開發建設之協助及督導。
五、觀光人才養成發展之規劃、培訓及證照管理。
六、國際與區域觀光品牌形象之規劃、推動、輔導、行銷及宣傳。
七、國際觀光合作之交流、協調及推動。
八、智慧觀光與新創觀光發展之規劃、輔導及推動。
九、其他有關觀光事項。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觀光發展政策之綜合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二、觀光產業發展之整合規劃、推動、督導、輔導及獎助。
三、全國與區域觀光資源之發展及整備；觀光行銷之整合規劃、推動及督導。
四、國家級風景特定區之規劃、建設及管理；直轄市、縣（市）級風景特定區與其他觀光景點開發建設之協助及督導。
五、觀光人才養成發展之規劃、培訓及證照管理。
六、國際與區域觀光品牌形象之規劃、推動、輔導、行銷及宣傳。
七、國際觀光合作之交流、協調及推動。
八、智慧觀光發展之規劃、輔導及推動。
九、其他有關觀光事項。


	
	委員洪孟楷等18人提案：
第三條　政府為發展觀光，使具備相當資源配合，促進民間觀光旅遊產業成長，得設立觀光發展基金。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或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許智傑等20人提案：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副署長三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
委員何欣純等17人提案：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或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陳歐珀等17人提案：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或列簡任第十四職等；副署長三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
委員陳明文等17人提案：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或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洪孟楷等18人提案：
第四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或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李昆澤等17人提案：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或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或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林俊憲等19人提案：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或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或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或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或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或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委員許智傑等20人提案：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何欣純等17人提案：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委員陳歐珀等17人提案：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陳明文等17人提案：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委員洪孟楷等18人提案：
第五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委員李昆澤等17人提案：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委員林俊憲等19人提案：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五條　本署為應轄區業務需要，得設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前項位於或所轄區域於原住民族地區之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其預算員額中具有原住民身分者不得低於六分之一，並與當地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但現有員額未達比例者，俟非原住民族人員出缺後，再行進用。
	委員許智傑等20人提案：
第五條　本署為應業務需要，得設各分署、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委員何欣純等17人提案：
第五條　本署為應轄區業務需要，得設各分署、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委員陳歐珀等17人提案：
第五條　本署為應轄區業務需要，得設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委員陳明文等17人提案：
第五條　本署為應轄區業務需要，得設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前項位於或所轄區域於原住民族地區之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其預算員額中具有原住民身分者不得低於六分之一，並與當地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但現有員額未達比例者，俟非原住民族公務人員出缺後，再行進用。
委員洪孟楷等18人提案：
第六條　本署為應轄區業務需要，得設分署、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委員李昆澤等17人提案：
第五條　本署為應區域觀光業務需要，得設各區域觀光管理處。
前項位於或所轄區域於原住民族地區之區域觀光管理處，應與當地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
第一項位於或所轄區域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區域觀光管理處，應與客家族群建立共同管理機制。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五條　本署為應轄區業務需要，得設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前項位於或所轄區域於原住民族地區之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其預算員額中具有原住民身分者不得低於六分之一，並與當地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但現有員額未達比例者，俟非原住民族人員出缺後，再行進用。
委員林俊憲等19人提案：
第五條　本署為應轄區業務需要，得設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前項位於或所轄區域於原住民族地區、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地區之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其預算員額中具有原住民族身分者或屬客家族群者之人數比例不得低於六分之一，並與當地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五條　本署為應轄區業務需要，得設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為協助離島觀光，中央應於金門、連江、澎湖等縣設立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前二項位於或所轄區域離島縣或原住民族地區之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其預算員額中具有離島住民或原住民族身分者不得低於六分之一。但現有員額未達比例者，俟非離島住民或原住民族人員出缺後再行進用。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第五條　本署為應轄區業務需要，得設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前項位於或所轄區域於原住民族地區、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地區之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其預算員額中具有原住民族身分者或屬客家族群者之人數比例不得低於六分之一，並與當地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第五條　本署為應轄區業務需要，得設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前項位於或所轄區域於原住民族地區之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其預算員額中具有原住民身分者不得低於六分之一，並與當地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但現有員額未達比例者，俟非原住民族人員出缺後，再行進用。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第五條　本署為應轄區業務需要，得設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前項位於或所轄區域於原住民族地區之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其預算員額中具有原住民身分者不得低於六分之一，並與當地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但現有員額未達比例者，俟非原住民族人員出缺後，再行進用。


	第六條　本署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委員許智傑等20人提案：
第六條　本署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委員何欣純等17人提案：
第六條　本署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委員陳歐珀等17人提案：
第六條　本署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本署為促進觀光產官學界資源之整合與合作發展，得報請行政院核准設立觀光研訓中心。
委員陳明文等17人提案：
第六條　本署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委員洪孟楷等18人提案：
第七條　本署為應境外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委員李昆澤等17人提案：
第六條　本署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六條　本署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委員林俊憲等19人提案：
第六條　本署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六條　本署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第六條　本署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第六條　本署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第六條　本署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許智傑等20人提案：
第七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何欣純等17人提案：
第七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陳歐珀等17人提案：
第七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陳明文等17人提案：
第七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洪孟楷等18人提案：
第八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李昆澤等17人提案：
第七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七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林俊憲等19人提案：
第七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七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第七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第七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第七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許智傑等20人提案：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何欣純等17人提案：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陳歐珀等17人提案：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陳明文等17人提案：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洪孟楷等18人提案：
第九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李昆澤等17人提案：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林俊憲等19人提案：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陳素月等18人提案：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提案：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三案：
	行政院提案
	委員李昆澤等17人提案
	委員洪孟楷等17人提案

	名稱：交通部中央氣象署組織法
	名稱：交通部中央氣象署組織法
	名稱：交通部中央氣象署組織法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全國氣象業務，特設中央氣象署（以下簡稱本署）。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全國氣象業務，整合氣象資源，特設中央氣象署（以下簡稱本署）。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全國氣象業務，特設中央氣象署（以下簡稱本署）。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氣象、海象、地震、與氣象有關之天文等氣象業務之政策規劃、法規研擬及執行。
二、氣象、海象、地震、與氣象有關之天文等現象觀測與遙測相關業務之發展、規劃、推動及維運。
三、氣象、海象、地震等現象預報、警報相關業務之發展、規劃、推動、維運，與相關測報業務之督導、查核及事實鑑定。
四、氣象、海象、地震等現象相關資訊之蒐集、彙整、交換、處理、研判、儲存、傳輸及供應。
五、氣候現象之監測、分析、模擬推估及報告。
六、氣象業務技術規範之釐訂及推行；基本氣象儀器之校驗及其證書核發。
七、所屬氣象機構之督導及協調；專用觀測站之審核認可及輔導；船舶、民用航空器氣象測報之技術輔導。
八、氣象業務之報導及專業諮詢；氣象知識與產業應用之服務及宣導。
九、氣象業務之發展、數位科技之運用、作業研發、技術人才培育及國際氣象資料交換。
十、其他有關氣象事項。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氣象業務發展之規劃事項。
二、氣象之觀測、預報、警報及其督導、查核事項。
三、地震、火山、海嘯、波浪及與氣象有關之天文觀測等報導事項。
四、氣象業務技術標準規範之釐訂及推行事項。
五、本署所屬氣象測報機構之管理、專用氣象觀測站之登記、輔導及船舶、民用航空器氣象測報之技術輔導事項。
六、氣象資料之蒐集、研判、處理及供應事項。
七、氣象觀測、衛星遙測、資訊傳輸等儀器設備之維護事項。
八、航空、水文、海洋、農業、漁業、自然生態、水土保持、森林資源、大氣污染及其他有關氣象因素事項之報導與氣象專業服務諮詢及大眾氣象知識之宣導事項。
九、基本氣象儀器之校驗及證書之核發事項。
十、國際間氣象合作之促進及資料交換事項。
十一、氣象技術人才之培育及訓練事項。
十二、氣象、地震、火山、海嘯、及波浪等事實之鑑定事項。
十三、研析、掌握氣候變遷趨勢，綜合整理氣候變遷科學資訊及易受氣候變遷衝擊領域之風險評估。
十四、其他有關氣象業務事項。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氣象、海象、地震、與氣象有關之天文等氣象業務之政策規劃、法規研擬及執行。
二、氣象、海象、地震、與氣象有關之天文等現象觀測及遙測相關業務之發展、規劃、推動及維運。
三、氣象、海象、地震等現象預報、警報相關業務之發展、規劃、推動、維運，與相關測報業務之督導、查核及事實鑑定。
四、氣象、海象、地震等現象相關資訊之蒐集、彙整、交換、處理、研判、儲存、傳輸及供應。
五、氣候及變遷現象之監測、分析、模擬推估及報告。
六、氣象業務技術規範之釐訂及推行；基本氣象儀器之校驗及其證書核發。
七、所屬氣象機構之督導及協調；專用觀測站之審核認可及輔導；船舶、民用航空器氣象測報之技術輔導與應用推廣。
八、氣象業務之報導及專業諮詢；氣象知識與產業應用之服務及宣導。
九、氣象業務之發展、數位科技之運用、作業研發、技術人才培育及國際氣象資料交換。
十、其他有關氣象事項。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或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五條　本署為加強研究氣象災害之預報方法、警報技術與氣候變遷所造成之跨域影響，得設氣象科技研究中心；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本署於必要時，得設附屬氣象測報機構；其組織通則另定之。
	第五條　本署為加強研究氣象災害及氣候變遷之預報方法與警報技術，得設氣象科技研究中心；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六條　本署關於學術研究事項，得洽商國內外有關學術機關合作辦理。
	

	
	
	第六條　本署視業務需要，得設各種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法所定員額內調用之。

	
	
	第七條　本署於必要時，得設附屬氣象測報機構；其組織通則另定之。

	第五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七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八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六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九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四案：
	行政院提案
	委員洪孟楷等17人提案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名稱：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
	名稱：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
	名稱：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
	名稱：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公路工程及公路管理業務，特設公路局（以下簡稱本局）。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公路工程及公路管理業務，特設公路局（以下簡稱本局）。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公路工程及公路管理業務，特設公路局（以下簡稱本局）。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公路工程及公路管理業務，特設公路局（以下簡稱本局）。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公路之發展及建設規劃。
二、省道之養護及改善；縣道、鄉道及區道修建、養護、管理之督導。
三、公路之新建及整建工程。
四、公路監理業務之規劃、執行、督導及管理；車輛行車事故之鑑定及覆議業務。
五、公路之交通管理及安全維護。
六、公路運輸管理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七、公路地質調查、工程材料測定、材料配比設計、工程施工品質之管理及技術研究發展。
八、汽車交通安全、專業技術訓練檢定及公路人員之訓練。
九、因應數位轉型、氣候變遷及交通科技之公路工程及監理業務事項。
十、其他有關公路工程及監理行政事項。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公路之發展及建設規劃。
二、省道之養護及改善；縣道、鄉道及區道修建、養護、管理之督導。
三、公路之新建及整建工程。
四、公路監理業務之規劃、執行、督導及管理；車輛行車事故之鑑定及覆議業務。
五、公路之交通管理、安全維護及事故預防。
六、公路運輸管理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七、工程材料測定、材料配比設計、工程施工品質之管理及技術研究發展。
八、汽車交通安全、專業技術訓練檢定及公路人員之訓練。
九、因應人本交通、數位轉型、氣候變遷及交通科技之公路工程及監理業務事項。
十、其他有關公路工程及監理行政事項。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公路之發展及建設規劃。
二、省道之養護及改善；縣道、鄉道及區道修建、養護、管理之督導。
三、公路之新建及整建工程。
四、公路監理業務之規劃、執行、督導及管理；車輛行車事故之鑑定及覆議業務。
五、公路之交通管理及安全維護。
六、公路運輸管理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七、公路地質調查、工程材料測定、材料配比設計、工程施工品質之管理及技術研究發展。
八、汽車交通安全、專業技術訓練檢定及公路人員之訓練。
九、因應數位轉型、氣候變遷及交通科技之公路工程及監理業務事項。
十、其他有關公路工程及監理行政事項。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公路之發展及建設規劃。
二、省道之養護及改善；縣道、鄉道及區道修建、養護、管理之督導。
三、公路之新建及整建工程。
四、公路監理業務之規劃、執行、督導及管理；車輛行車事故之鑑定及覆議業務。
五、公路之交通管理及安全維護。
六、公路運輸管理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七、公路地質調查、工程材料測定、材料配比設計、工程施工品質之管理及技術研究發展。
八、汽車交通安全、專業技術訓練檢定及公路人員之訓練。
九、因應數位轉型、氣候變遷及交通科技之公路工程及監理業務事項。
十、其他有關公路工程及監理行政事項。

	第三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局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三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局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三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局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三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局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四條　本局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四條　本局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四條　本局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四條　本局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五條　本局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各區養護工程分局：執行公路養護及改善事項。
二、各區公路新建工程分局：執行公路新建及整建事項。
三、各區監理所：執行公路監理、運輸管理及車輛行車事故鑑定事項。
	第五條　本局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各區養護工程分局：執行公路養護及道路交通安全之改善事項。
二、各區公路新建工程分局：執行公路新建及整建事項。
三、各區監理所：執行公路監理、運輸管理及車輛行車事故鑑定事項。
	第五條　本局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各區養護工程分局：執行公路養護及改善事項。
二、各區公路新建工程分局：執行公路新建及整建事項。
三、各區監理所：執行公路監理、運輸管理及車輛行車事故鑑定事項。
	第五條　本局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各區養護工程分局：執行公路養護及改善事項。
二、各區公路新建工程分局：執行公路新建及整建事項。
三、各區監理所：執行公路監理、運輸管理及車輛行車事故鑑定事項。
前項位於離島縣之次級機關，其預算員額中具有離島住民身分者不得低於六分之一。但現有員額未達比例者，俟非離島住民人員出缺後再行進用。

	第六條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六條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六條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六條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七條　本法施行前原交通部公路總局及所屬機關（構）隨同業務移撥之適用原法令規定人員，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以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審定有案之佐級以上現職人員，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前，得準用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行政人員相互轉任資格及年資提敘辦法（以下簡稱二類人員轉任辦法）辦理轉任或繼續適用原法令規定，並自期限屆滿翌日起，留任原職稱原敘定資位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
二、以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審定有案之現職士級人員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前，得依原適用法令規定或取得高一資位之資格調任本局及所屬機關（構）其他職務，並自期限屆滿翌日起，留任原職稱原敘定資位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
本法施行前之交通事業公路人員升資考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二月十二日以後不再辦理。
第一項適用原法令規定人員，得參加交通事業公路人員升資考試；改調本局及所屬機關（構）其他職務時，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前，準用二類人員轉任辦法規定辦理。
第一項人員經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規辦理轉任後，不得再選擇適用原法令規定。
本法施行前原交通部公路總局及所屬機關（構）審定有案之現職人員已參加勞工保險者，得以轉（留）任時審定之原官等（資位）原職務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調任其他職務或升任高一官等（資位），應依規定參加公教人員保險。
	第七條　本法施行前原交通部公路總局及所屬機關（構）隨同業務移撥之適用原法令規定人員，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以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審定有案之佐級以上現職人員，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前，得準用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行政人員相互轉任資格及年資提敘辦法（以下簡稱二類人員轉任辦法）辦理轉任或繼續適用原法令規定，並自期限屆滿翌日起，留任原職稱原敘定資位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
二、以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審定有案之現職士級人員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前，得依原適用法令規定或取得高一資位之資格調任本局及所屬機關（構）其他職務，並自期限屆滿翌日起，留任原職稱原敘定資位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
本法施行前之交通事業公路人員升資考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二月十二日以後不再辦理。
第一項適用原法令規定人員，得參加交通事業公路人員升資考試；改調本局及所屬機關（構）其他職務時，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前，準用二類人員轉任辦法規定辦理。
第一項人員經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規辦理轉任後，不得再選擇適用原法令規定。
本法施行前原交通部公路總局及所屬機關（構）審定有案之現職人員已參加勞工保險者，得以轉（留）任時審定之原官等（資位）原職務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調任其他職務或升任高一官等（資位）應依規定參加公教人員保險。
	第七條　本局得為保障隨同業務移撥人員之權益，另以制定相關規定經報送交通部辦理之。
	第七條　本法施行前原交通部公路總局及所屬機關（構）隨同業務移撥之適用原法令規定人員，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以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審定有案之佐級以上現職人員，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前，得準用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行政人員相互轉任資格及年資提敘辦法（以下簡稱二類人員轉任辦法）辦理轉任或繼續適用原法令規定，並自期限屆滿翌日起，留任原職稱原敘定資位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
二、以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審定有案之現職士級人員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前，得依原適用法令規定或取得高一資位之資格調任本局及所屬機關（構）其他職務，並自期限屆滿翌日起，留任原職稱原敘定資位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
本法施行前之交通事業公路人員升資考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二月十二日以後不再辦理。
第一項適用原法令規定人員，得參加交通事業公路人員升資考試；改調本局及所屬機關（構）其他職務時，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前，準用二類人員轉任辦法規定辦理。
第一項人員經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規辦理轉任後，不得再選擇適用原法令規定。
本法施行前原交通部公路總局及所屬機關（構）審定有案之現職人員已參加勞工保險者，得以轉（留）任時審定之原官等（資位）原職務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調任其他職務或升任高一官等（資位），應依規定參加公教人員保險。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五案：
	行政院提案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第五條　本局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各區養護工程分局：執行國道養護及管理事項。
二、各新建工程分局：執行國道拓建及新建工程事項。
	第五條　本局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各區養護工程分局：執行國道養護及管理事項。
二、各新建工程分局：執行國道拓建及新建工程事項。

	第七條　本法施行前原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及所屬機關現職人員、原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及所屬機關隨同業務移撥本局及所屬機關人員，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以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審定有案之佐級以上現職人員，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前，得準用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行政人員相互轉任資格及年資提敘辦法（以下簡稱二類人員轉任辦法）辦理轉任或繼續適用原法令規定，並自期限屆滿翌日起，留任原職稱原敘定資位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
二、以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審定有案之現職士級人員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前，得依原適用法令規定或依取得高一資位之資格調任本局及所屬機關其他職務，並自期限屆滿翌日起，留任原職稱原敘定資位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
三、派用人員派用條例（以下簡稱派用條例）廢止後，原依派用條例銓敘審定未具所敘官等職等任用資格者，仍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規定辦理。
本法施行前之交通事業公路人員升資考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二月十二日以後不再辦理。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適用原法令規定人員，得參加交通事業公路人員升資考試；改調本局及所屬機關其他職務時，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前，準用二類人員轉任辦法規定辦理。
第一項人員經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規辦理轉任後，不得再選擇適用原法令規定。
本法施行前以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審定有案之現職士級人員已參加勞工保險者，得以留任時審定之原資位原職務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調任其他職務或升任高一資位時，應依規定參加公教人員保險。
	


第六案：
	行政院提案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鐵道系統之計畫研擬、運務與財務規劃、技術研發交流與國際合作或輸出、民間參與策劃及環境保護。
二、各鐵道系統之土木、結構、軌道、建築、景觀、水土保持與氣候變遷調適等工程之規劃、設計、施作及監督。
三、各鐵道系統電力、號誌、電訊、車輛、基地維修設備、水電環控、數位應用與鐵道產業之規劃、設計、施作及監督。
四、各鐵道系統之系統整合、契約管理、工程管理、品質管制、職業安全衛生及技術規範之研擬。
五、各鐵道系統之營業、營運狀況、行車運轉、行車人員、客貨運送、路線修建養護、機車車輛檢修、安全管理、事故調查及災害防救之監督管理。
六、各鐵道系統之用地規劃、用地取得，與高速鐵路、大眾捷運、輕軌系統之路權管理、土地開發、經營管理、資產及處分等相關事宜。
七、督導鐵道文化資產之管理維護。
八、上級機關交辦或其他機關委託辦理之工程。
九、其他有關鐵道系統之工程建設及監督管理。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鐵道系統之計畫研擬、運務與財務規劃、技術研發交流與國際合作或輸出、民間參與策劃及環境保護。
二、各鐵道系統之土木、結構、軌道、建築、景觀、水土保持與氣候變遷調適等工程之規劃、設計、施作及監督。
三、各鐵道系統電力、號誌、電訊、車輛、基地維修設備、水電環控、數位應用與鐵道產業之規劃、設計、施作及監督。
四、各鐵道系統之系統整合、契約管理、工程管理、品質管制、職業安全衛生及技術規範之研擬。
五、各鐵道系統之營業、營運狀況、行車運轉、行車人員、客貨運送、路線修建養護、機車車輛檢修、事故調查及災害防救之監督管理。
六、各鐵道系統之用地規劃、用地取得，與高速鐵路、大眾捷運、輕軌系統之路權管理、土地開發、經營管理、資產及處分等相關事宜。
七、各鐵道系統之安全與監理及有關人員安全素養培育之事宜。
八、督導鐵道文化資產之管理維護。
九、上級機關交辦或其他機關委託辦理之工程。
十、其他有關鐵道系統之工程建設及監督管理。

	第五條　本局為應轄區業務需要，得設各工程分局。
	第五條　本局為應轄區業務需要，得設各工程分局。


第七案：
	行政院提案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名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組織法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名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組織法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名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組織法
	名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組織法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民航相關業務，特設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本局）。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民用航空相關業務，特設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本局）。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民用航空相關業務，特設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本局）。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民航相關業務，特設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本局）。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民航事業發展及民航科技之規劃。
二、空運協定、國際民航組織與國際民航合作之聯繫、協商及推動；民用航空業之管理督導；航空器之登記管理；航空自由貿易港區之管理。
三、飛航標準之釐訂；飛航安全之策劃及督導；飛航安全相關事件之處理；航空人員之訓練及給證管理；航空器及器材入出口證照之審核。
四、飛航管制、助航設備、航空通信、航空氣象與飛航情報之規劃、督導及查核；軍、民航管制之空域運用及助航設備之協調聯繫。
五、航空站經營管理、協調及監督。
六、民航場站、設施之規劃及建設。
七、航空智慧運輸科技、數據應用服務之規劃、協調及管理；民航資訊系統之整體規劃、協調及推動；電腦設備之操作、維護及管理。
八、航空器與其各項裝備、零組件之設計、製造、維修、組裝過程與其產品及航空器製造廠、維修廠（所）之檢定及驗證。
九、民航人員專業養成訓練與在職訓練之規劃及推動。
十、其他有關民航業務事項。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民航事業發展及民航科技之規劃。
二、空運協定、國際民航組織與國際民航合作之聯繫、協商及推動；民用航空業之管理督導；航空器之登記管理；航空自由貿易港區之管理及營運監督。
三、飛航標準之釐訂；飛航安全之策劃及督導；飛航安全相關事件之處理；航空人員之訓練、給證管理及考核；航空器及器材入出口證照之審核。
四、飛航管制、助航設備、航空通信、航空氣象與飛航情報之規劃、督導及查核；軍、民航管制之空域運用及助航設備之協調聯繫。
五、航空站經營管理、協調及監督。
六、民航場站、設施之規劃及建設。
七、航空智慧運輸科技、數據應用服務之規劃、協調及管理；民航資訊系統之整體規劃、協調及推動；電腦設備之操作、維護及管理。
八、航空器與其各項裝備、零組件之設計、製造、維修、組裝過程與其產品及航空器製造廠、維修廠（所）之檢定及驗證。
九、民航人員專業養成訓練與在職訓練之規劃及推動。
十、其他有關民航業務事項。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民航事業發展及民航科技之規劃。
二、空運協定、國際民航組織與國際民航合作之聯繫、協商及推動；民用航空業之管理督導；航空器之登記管理；航空自由貿易港區之管理。
三、飛航標準之釐訂；飛航安全之策劃及督導；飛航安全相關事件之處理；航空人員之訓練及給證管理；航空器及器材入出口證照之審核。
四、飛航管制、助航設備、航空通信、航空氣象與飛航情報之規劃、督導及查核；軍、民航管制之空域運用及助航設備之協調聯繫。
五、航空站經營管理、協調及監督。
六、民航場站、設施之規劃及建設。
七、航空智慧運輸科技、數據應用服務之規劃、協調及管理；民航資訊系統之整體規劃、協調及推動；電腦設備之操作、維護及管理。
八、航空器與其各項裝備、零組件之設計、製造、維修、組裝過程與其產品及航空器製造廠、維修廠（所）之檢定及驗證。
九、民航人員專業養成訓練與在職訓練之規劃及推動。
十、其他有關民航業務事項。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民航事業發展及民航科技之規劃。
二、空運協定、國際民航組織與國際民航合作之聯繫、協商及推動；民用航空業之管理督導；航空器之登記管理；航空自由貿易港區之管理。
三、飛航標準之釐訂；飛航安全之策劃及督導；飛航安全相關事件之處理；航空人員之訓練及給證管理；航空器及器材入出口證照之審核。
四、飛航管制、助航設備、航空通信、航空氣象與飛航情報之規劃、督導及查核；軍、民航管制之空域運用及助航設備之協調聯繫。
五、航空站經營管理、協調及監督。
六、民航場站、設施之規劃及建設。
七、航空智慧運輸科技、數據應用服務之規劃、協調及管理；民航資訊系統之整體規劃、協調及推動；電腦設備之操作、維護及管理。
八、航空器與其各項裝備、零組件之設計、製造、維修、組裝過程與其產品及航空器製造廠、維修廠（所）之檢定及驗證。
九、民航人員專業養成訓練與在職訓練之規劃及推動。
十、其他有關民航業務事項。

	第三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局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第三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局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三條　本部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局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三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局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四條　本局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第四條　本局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四條　本局置主任秘書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四條　本局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五條　本局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各航空站：執行航空站土地、設施、航空器離到場、機場災害、飛安預防及其他有關機場事項。
二、飛航服務總臺：執行臺北飛航情報區飛航情報、飛航管制、航空通訊、航空電子及航空氣象等相關飛航服務事項。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第五條　本局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各航空站：執行航空站土地、設施、航空器離場及到場、機場災害、事故預防、安全維護、人員管制及其他有關航空站事項。
二、飛航服務總臺：執行臺北飛航情報區飛航情報、飛航管制、航空通訊、航空電子及航空氣象等相關飛航服務事項。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五條　本局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各航空站：執行航空站土地、設施、航空器離場及到場、機場災害、事故預防、安全維護、人員管制及其他有關航空站事項。
二、飛航服務總臺：執行臺北飛航情報區飛航情報、飛航管制、航空通訊、航空電子及航空氣象等相關飛航服務事項。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五條　本局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各航空站：執行航空站土地、設施、航空器離到場、機場災害、飛安預防及其他有關機場事項。
二、飛航服務總臺：執行臺北飛航情報區飛航情報、飛航管制、航空通訊、航空電子及航空氣象等相關飛航服務事項。
前項位於離島縣之次級機關，其預算員額中具有離島住民身分者不得低於六分之一。但現有員額未達比例者，俟非離島住民人員出缺後再行進用。

	第六條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第六條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六條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六條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陳玉珍等18人提案：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八案：

	行政院提案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名稱：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
	名稱：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
	名稱：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航政及港政業務，特設航港局（以下簡稱本局）。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航政及港政業務，特設航港局（以下簡稱本局）。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航政及港政業務，特設航港局（以下簡稱本局）。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海運航業、船舶、船員、海事、商港之法規、政策及發展計畫研擬。
二、航業、船舶驗船機構、船員與駕駛訓練機構、商港港埠業監理業務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三、國際海運合作、聯營機構、航運秩序管理業務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四、船舶檢丈、登記與航行安全業務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五、船員與駕駛訓練、發證、考核業務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六、海事、引水與智慧航安業務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七、商港與商港自由貿易港區監理業務及公有公共基礎設施之建設管理。
八、航路標識之規劃、建造、維護、監督、管理及航行安全之促進。
九、海運國際條約、公約、協定、規範與標準之蒐集、編譯及執行。
十、其他有關航港事項。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海運航業、船舶、船員、海事、商港之法規、政策、產業發展及業務執行之研擬。
二、航業、船舶驗船機構、船員與駕駛訓練機構、商港港埠業監理業務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三、國際海運合作、聯營機構、航運秩序管理業務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四、船舶檢丈、登記與航行安全業務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五、船員與駕駛訓練、發證、考核業務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六、海事、引水與智慧航安業務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七、商港與商港自由貿易港區監理業務及公有公共基礎設施之建設管理。
八、航路標識之規劃、建造、維護、監督、管理及航行安全之促進。
九、海運國際條約、公約、協定、規範、標準與安全事務之蒐集、編譯及執行。
十、其他有關航港事項。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海運航業、船舶、船員、海事、商港之法規、政策及發展計畫研擬。
二、航業、船舶驗船機構、船員與駕駛訓練機構、商港港埠業監理業務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三、國際海運合作、聯營機構、航運秩序管理業務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四、船舶檢丈、登記與航行安全業務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五、船員與駕駛訓練、發證、考核業務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六、海事、引水與智慧航安業務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七、商港與商港自由貿易港區監理業務及公有公共基礎設施之建設管理。
八、航路標識之規劃、建造、維護、監督、管理及航行安全之促進。
九、海運國際條約、公約、協定、規範與標準之蒐集、編譯及執行。
十、其他有關航港事項。

	第三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局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三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局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三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局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四條　本局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四條　本局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四條　本局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五條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原交通部航港局移入之五百九十一人，不納入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所定員額範圍。
	第五條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原交通部航港局移入之五百九十一人，不納入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所定員額範圍。
	第五條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原交通部航港局移入之五百九十一人，不納入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所定員額範圍。

	第六條　本法施行前原交通部航港局隨同業務移撥人員，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以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審定有案之佐級以上現職人員，得準用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行政人員相互轉任資格及年資提敘辦法（以下簡稱二類人員轉任辦法）或行政、教育、公營事業人員相互轉任採計年資提敘官職等級辦法（以下簡稱三類人員轉任辦法）辦理轉任。以三類人員轉任辦法轉任者不受機關組織法規所定同官等職務十分之一員額及非現任或曾任主管職務不得轉任主管職務之限制。但已取得高一資位之資格尚未派補或轉任後所敘俸級較低或所支俸給總額較少或其他改任權益受損者，於本法施行日起六年內得選擇依原適用法令規定，並自期限屆滿翌日起，留任原職稱原敘定資位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
二、以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審定有案之現職士級人員於本法施行日起六年內，得依原適用法令規定或取得高一資位之資格調任本局其他職務，並自期限屆滿翌日起，留任原職稱原敘定資位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
本法修正施行前之交通事業港務人員升資考試，於本法施行後五年內以辦理三次為限。
第一項適用原法令規定人員，得參加交通事業港務人員升資考試；改調本局其他職務時，於本法施行日起六年內，準用二類人員轉任辦法規定辦理。
第一項人員經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規辦理轉任後，不得再選擇適用原法令規定。
本法施行前審定有案之現職人員已參加勞工保險者，得以轉（留）任時審定之原官等（資位）原職務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調任其他職務或升任高一官等（資位）時，應依規定參加公教人員保險。
本法施行前，原交通部航港局依關務人員人事條例審定有案之現職關務人員，依原經審定有案之官等、職等、官稱、官階、俸級，換敘公務人員相當官職等俸級，至其退休、撫卹事項，除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辦理外，另得於擇一支領之原則下，依原適用規定加發退休金及撫卹金。但換敘後所敘俸級較低或所支俸給總額較少或其他換敘權益受損者，於本法施行日起六年內得選擇依原適用法令規定，並自期限屆滿翌日起，留任原職稱原審定職務至離職時為止。
	第六條　本局得為保障隨同業務移撥人員之權益，另以制定相關規定經報送交通部辦理之。
	第六條　本局得為保障隨同業務移撥人員之權益，另以制定相關規定經報送交通部辦理之。
一、以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審定有案之佐級以上現職人員，得準用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行政人員相互轉任資格及年資提敘辦法（以下簡稱二類人員轉任辦法）或行政、教育、公營事業人員相互轉任採計年資提敘官職等級辦法（以下簡稱三類人員轉任辦法）辦理轉任。以三類人員轉任辦法轉任者不受機關組織法規所定同官等職務十分之一員額及非現任或曾任主管職務不得轉任主管職務之限制。但已取得高一資位之資格尚未派補或轉任後所敘俸級較低或所支俸給總額較少或其他改任權益受損者，於本法施行日起六年內得選擇依原適用法令規定，並自期限屆滿翌日起，留任原職稱原敘定資位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
二、以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審定有案之現職士級人員於本法施行日起六年內，得依原適用法令規定或取得高一資位之資格調任本局其他職務，並自期限屆滿翌日起，留任原職稱原敘定資位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本法修正施行前之交通事業港務人員升資考試，於本法施行後五年內以辦理三次為限。
第一項適用原法令規定人員，得參加交通事業港務人員升資考試；改調本局其他職務時，於本法施行日起六年內，準用二類人員轉任辦法規定辦理。
第一項人員經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規辦理轉任後，不得再選擇適用原法令規定。
本法施行前審定有案之現職人員已參加勞工保險者，得以轉（留）任時審定之原官等（資位）原職務選擇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調任其他職務或升任高一官等（資位）時，應依規定參加公教人員保險。
本法施行前，原交通部航港局依關務人員人事條例審定有案之現職關務人員，依原經審定有案之官等、職等、官稱、官階、俸級，換敘公務人員相當官職等俸級，至其退休、撫卹事項，除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辦理外，另得於擇一支領之原則下，依原適用規定加發退休金及撫卹金。但換敘後所敘俸級較低或所支俸給總額較少或其他換敘權益受損者，於本法施行日起六年內得選擇依原適用法令規定，並自期限屆滿翌日起，留任原職稱原審定職務至離職時為止。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九案：
	行政院提案
	委員洪孟楷等16人提案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名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組織法
	名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組織法
	名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組織法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交通運輸研究業務，特設運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交通運輸研究業務，特設運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
	第一條　交通部為辦理交通運輸研究業務，特設運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

	第二條　本所掌理下列事項：
一、運輸政策之研究及建議。
二、運輸系統規劃之研究及發展。
三、運輸工程之研究及發展。
四、運輸經營與管理之研究及發展。
五、運輸安全之研究及發展。
六、運輸能源與環境之研究及發展。
七、運輸科技與資訊之研究及發展。
八、運輸技術之研究及發展。
九、國內外運輸研究之聯繫及合作。
十、其他有關運輸研究事項。
	第二條　本所掌理下列事項：
一、運輸政策之研究及建議。
二、運輸系統規劃之研究及發展。
三、運輸工程之研究及發展。
四、運輸經營與管理之研究及發展。
五、運輸安全之研究及發展。
六、運輸能源與環境之研究及發展。
七、運輸科技與資訊之研究及發展。
八、運輸技術之研究及發展。
九、國內外運輸研究之聯繫及合作。
十、運輸發展與政治、經濟、國防及社會關係之研究與配合事項。
十一、其他有關運輸研究事項。
	第二條　本所掌理下列事項：
一、運輸政策之研究及建議。
二、運輸系統規劃之研究及發展。
三、運輸工程之研究及發展。
四、運輸經營與管理之研究及發展。
五、運輸安全之研究及發展。
六、運輸能源與環境之研究及發展。
七、運輸科技與資訊之研究及發展。
八、運輸技術之研究及發展。
九、國內外運輸研究之聯繫及合作。
十、運輸發展與政治、經濟、國防及社會關係之研究與配合事項。
十一、其他有關運輸研究事項。

	第三條　本所置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必要時得比照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校長或教授資格聘任；副所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三條　本所置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必要時得比照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校長或教授資格聘任；副所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三條　本所置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必要時得比照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校長或教授資格聘任；副所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四條　本所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四條　本所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四條　本所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五條　本所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五條　本所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五條　本所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六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六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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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先確認議事錄，之前已將議事錄宣讀完畢。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或遺漏？（無）無錯誤或遺漏，確定。

提案條文及修正動議均已宣讀完畢，現在開始討論。

討論事項第一案，繼續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交通部組織法修正草案等6案。為求效率，我們是不是就省略大體討論，直接進行逐條審查？大家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進行逐條審查。

繼續進行逐條討論，處理名稱。

請李昆澤委員發言。

李委員昆澤：召委，我還是先請交通部針對一些問題整體來做說明。這次我有提案修正交通部觀光署還有中央氣象署相關的組織法，當然是希望未來觀光發展跟氣象監測的相關工作都必須要以署的層級來進行。我在這邊要提醒部長，關於相關資位人員跟派用人員的問題，因為涉及公路局、高公局、航港局等3個局的組織法，這個等一下要請交通部說明，這3個單位的資位人員都規定在一定的時間可以辦理轉任，但是如果在時間之內沒有轉任的話，就要留任原職稱原敘定資位之職務到離職為止。

部長，有關於公路局組織法第七條、高公局組織法第七條及航港局組織法第六條等3個條文，我要請教這樣的原職稱、原職務意思就是，例如某某人現在是北部的段長，要調整到中部的話，不可以嗎？以高公局為例，目前大概有一成是資位人員，平均年齡是58歲，依據目前的規定，113年6月18日起就要留任原職稱原敘定資位之職務，直到離職時為止。也就是說平均會有5、6年的期間要留在同一個位置，這個跟廉政單位要推動的輪調原則是相互抵觸的喔！我要提醒部長，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認為對於人員任用的彈性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我建議文字應該調整為留任原敘定資位原相當職務至離職時為止。也就是說調整相當職務在人員的任用上會保留一定的彈性，也不會偏離原本的規範太多，等一下請部長跟或者相關單位說明。

另外一個就是派用人員，派用人員身上也有同樣的問題。依照公務人員任用法的規定，派用人員也是113年6月18日起，留任原職稱、原官等之職務至離職為止。以高公局跟鐵道局為例，高公局大概有一成派用人員，鐵道局大約一半是派用人員，平均年齡54歲，未來要綁在同一個職位、職稱上10年，這個跟資位人員是相同的狀況。

我等一下要請交通部跟人事行政總處說明。今天各單位組織法要進行文字的調整，還是你們認為要怎麼處理比較妥當？

主席：王部長還是相關單位回應？

王部長國材：剛才李委員所提的我們非常贊同，我請人事處長說明一下。我覺得要給這些人員比較彈性的發展。

陳處長焜元：謝謝委員。這個問題確實也是我們現在覺得滿棘手，而且是同仁權益跟機關人力調配上必須很注意的地方。等一下討論到相關條文的時候，這個部分能夠……。現在人數就像委員剛剛提到的，其實鐵道、高公、航港還有公路這幾個單位都有資位跟派用類似的問題，所以在人力的運用上，我們希望讓所謂原職務調動的問題能夠解決，使他的調動能夠更彈性。我們非常贊成剛剛委員提到的文字……
李委員昆澤：好，你們趕快把文字提出來處理。

主席：交通部趕快提出相關的文字修正，我們再來討論。

處理名稱。有委員何欣純等16人提案，是不是不予採納？是不是要依照交通部的意見？

陳委員椒華：好，同意。

主席：好，謝謝，那就不予採納。

處理第一條。各位有沒有其他意見？

陳委員歐珀：沒有。

主席：那我們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條。本條有行政院的提案，還有三位委員、民眾黨黨團的提案，還有陳椒華委員及湯蕙禎委員的修正動議。
陳委員椒華：在逐條嗎？

主席：現在已經進到逐條，在處理第二條了，本條有你的修正動議。

陳委員椒華：第二條就是在鐵道局……

主席：對不起……

陳委員椒華：好像是第五條。

主席：第二條湯委員的修正動議，陳委員是第五條，抱歉，因為兩張一起來。各位如果對第二條沒有其他的意見，我們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謝謝。

處理第三條。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

陳委員歐珀：沒有。

主席：沒有，那我們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謝謝。

處理第四條。各位有沒有其他意見？

陳委員歐珀：沒有。

主席：好，那我們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刪除現行條文第二條，各位委員應該沒有其他意見。

陳委員歐珀：沒有。

主席：對，本條刪除。

刪除現行條文第三條，各位有沒有其他意見？

陳委員歐珀：沒有。

主席：本條刪除。

刪除現行條文第四條，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

陳委員歐珀：沒有。

主席：本條刪除。

處理第五條。本條有行政院的提案、委員何欣純、李昆澤、洪孟楷及劉建國等4個委員的版本，還有民眾黨的版本，當然還有陳椒華委員的修正動議。請陳委員發言。

陳委員椒華：第五條的修正動議是有關鐵道局，院版就是營運監理。營運監理的業務其實很龐大，我不瞭解未來在這個組織法裡面，人力、監理的調配是不是已經有……，還是做好監理可能就已經差不多了？所屬場站的開發事項是非常龐大的業務，我不知道鐵道局是不是適合執行這樣的業務。當然目前交通部希望能夠做好相關的鐵道建設，部長是不是找不到其他適合的單位，所以非得放在一個監理單位之下？這個部分還是有爭議，所以我提出修正動議，把所屬場站的開發這個部分刪除。希望交通部能夠提出合理的說明，讓大家能夠接受一個監理單位同時又是開發單位，以上說明。

主席：請部長說明。

王部長國材：我簡單說明一下，大家可以看到高鐵特定區的土地開發都是鐵道局在做，最近臺鐵局要移撥一些資產設立基金，未來開發也是鐵道局在做，而且未來比如說高鐵延伸到宜蘭那個區，土地開發也都是他們做。他們有用地開發組也做了很多年，而且績效非常好，幾個西部走廊的土地開發都做得非常好，我們建議把它留著，維持原來的案子。

陳委員椒華：你剛剛說鐵道局下面有一個開發組，但是就交通部來講，你們希望做一些交通建設、交通的開發、應用型的土地開發，既然這是交通部想做的事業，交通部是不是要趁組改的時候，讓一個適合的單位做這個事情，而不是放在鐵道監理單位下面？這個部分還是沒有回答我剛剛的提問。

王部長國材：國外也一樣，鐵路經營跟場站開發都一起，為什麼要一起？因為它會從開發的一些收益挹注本業。第一個，現在高鐵的所有用地都交回交通部，所以我們這一塊就是委託它。你可以看到像青埔站、臺中高鐵站及開發臺南等等都是他們在做，這個本來就是把用地開發跟……。都在做，他們……

陳委員椒華：他們自己在做？

王部長國材：沒有，現在交回鐵道局，都是我們鐵道局在做。

陳委員椒華：交回交通部做？

王部長國材：對，我們在做。

陳委員椒華：交通部就是給鐵道局做。

王部長國材：對，鐵道局。現在沒有比較適合的單位，他們有一個場站開發組，這一組做得非常好，有一群很專業的人在那邊。

陳委員椒華：對，我的問題還是一樣，有監理跟開發，交通部的確要有一個好的、適任的開發單位。我當然同意，但是我希望部長讓監理獨立出來，讓監理單位把監理做好。我希望保留再好好討論一下，趁組改讓業務分工能夠明確，不要一個監理單位又做開發單位，本席還是覺得很不適合。

王部長國材：是不同組，有監理組，有土地開發組，不同組會……

陳委員椒華：是沒錯，我們先保留再溝通。謝謝。

陳委員歐珀：我不反對保留，但是我表達個人的看法。有關陳椒華委員擔心的問題，過去我們碰到很多場站開發，鐵道局比較專業的是鐵道營運、場站建設、軌道建設，在土地開發方面是比較薄弱的，所以這個機制上怎麼處理？交通部還是要有一個想法。比照國外來做的話，國外的機制怎麼樣做得好？這個你們去討論。原則上，為了未來的整個營運也好，土地的開發也好，是有整體的效益，我覺得這是很理性的討論，那我們先暫時保留再做處理也可以。
主席：沒有啊！現行的也是這樣啊！現行是不是這樣？好，謝謝陳歐珀委員的意見。各位委員如果沒有其他意見，第五條我們就先行保留嘛！

請賴委員發言。

賴委員香伶：主席，因為在職掌上相關的一級單位，應該算他們的二級單位，像觀光署、氣象署，這個算是三級還是二級？三級嘛！我還是表達民眾黨的立場，雖然版本中我們沒有在這邊寫，但我們在環境部的修法草案裡面有提到。有關中央氣象署，我想部長應該還是會堅持要留在交通部裡面，但現在有關中央氣象局升格為署，我們對於相關內容，你們的報告裡面寫到它跟未來的氣候變遷的連動性，包括災防等等，好像是在職掌裡面會加強，比如支援國家整體氣候風險管控，還有進行災害防救。所以民眾黨的版本跟態度是，在環境資源部裡面把中央氣象的相關職掌分列過去，對於這個部分，雖然今天是保留這個條文，而我們還是表達，交通部管天管地，有沒有管海？都管了嘛！但太空還有氣象、氣候性質的部分是否一定要留在交通部？我覺得大家可以集思廣益來面對整個職掌上交通部的範疇及專業人力方面，是否要連氣候的風險控管跟氣候的問題，用一個中央氣象署來加以提升，同時還放在交通部裡面？以上是民眾黨黨團的態度，也跟部長及副人事長就教一下。

主席：請回應。

王部長國材：我請我們局長回答會比較清楚，他是最專業的。

鄭局長明典：謝謝委員提問這個問題，我想我們必須把一些氣象的專業跟政策要稍微區分，因為專業方面，像氣象局一直跟很多其他的單位合作，完全是專業的氣象，我們不對一些政策去做辯護。譬如我們也幫環保署做，環保署比較是政策性的單位，我們提供科學數據，而將來環保署在環境變遷裡面，他們是政策決定，但科學基礎就由我們提供，跟現在我們的合作模式其實是一模一樣。

賴委員香伶：如果一樣的話，從現在的氣象局變為氣象署，有增加什麼政策性的部分嗎？因為署還是涉及政策研議跟法規執行面的規劃。

鄭局長明典：是，這是在氣象業務發展上面，我們的組織法裡面，中央氣象局的子法裡面沒有「氣候」這二個字，因為那是很早以前訂的，那個時候沒有氣候的概念。我們現在是明確地把「氣候」加進去，但這是科學上的氣候領域，剛好可以跟環保署搭配。

賴委員香伶：謝謝說明，我想還是表達我們的意見。

部長呢？您笑得那麼開心。這是很專業的知識，我也沒有特別說哪個部比較強。

王部長國材：中央氣象局過去在交通部體系，事實上對於各行各業都提供很多服務，而且合作很愉快。確實曾經在李應元署長的時候，因為很多業務他都喜歡抓到旁邊來，可是我覺得這幾年的合作，尤其它在交通領域運用特別多，而在氣象預報上，提供給救難單位什麼的都做得很好，所以事實上我問過他們，他們還是希望留在交通部，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還是比較喜歡交通部。

主席：好，部長，喜歡留在交通部，那各位就儘量成全。

各位委員，針對第五條就先行保留嘛？好。

接下來，刪除現行條文第八條，各位委員應該沒有其他意見，本條刪除。

刪除現行條文第九條，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本條刪除。

刪除現行條文第十二條，各位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本條刪除。

刪除現行條文第十三條，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本條刪除。

刪除現行條文第十八條，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本條刪除。

刪除現行條文第十八條之一，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本條刪除。

刪除現行條文第二十二條，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本條刪除。

刪除現行條文第二十二條之一，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本條刪除。

刪除現行條文第二十三條，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本條刪除。

刪除現行條文第二十三條之一，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本條刪除。

刪除現行條文第二十四條，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本條刪除。

刪除現行條文第二十五條，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本條刪除。

刪除現行條文第二十六條，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本條刪除。

刪除現行條文第二十六條之一，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本條刪除。

刪除現行條文第二十七條，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本條刪除。

刪除現行條文第二十八條，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本條刪除。

接續處理第六條。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針對第六條，各位委員如果沒有其他意見，那是不是照行政院的版本通過？好，謝謝，第六條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接續處理第七條。請曾委員發言。

曾委員銘宗：部長，交通部所屬機關有沒有要改成以政務官任命的？

王部長國材：現在就是觀光署署長。

曾委員銘宗：只有觀光署，是吧？

王部長國材：對，只有一個。

曾委員銘宗：我不贊成。因為坐在後面的很多常任文官都很優秀，用事務官就可以，所以……

王部長國材：但署長也可以是文官轉政務官。

曾委員銘宗：我知道。

王部長國材：都有彈性。

曾委員銘宗：所以交通部的相關部分我都保留，好不好？就是送朝野協商，謝謝。

我不贊成啊！真的！尤其在民進黨任內，其實你要保障常任文官，以後來的都是政務官，都看顏色、沒有專業，這是不行的啊！

王部長國材：不是，那個……

曾委員銘宗：那我就保留了。

王部長國材：是不是您就對觀光署署長的這部分保留，不要全部保留……
曾委員銘宗：不是，都連帶，好不好？謝謝。

主席：等一下，總召坐一下，好不好？

他不是只針對觀光部，昨天他針對經濟部的部分就表示這個意見，所以我們有照曾總召的意見都保留了，雖然他不在場，我也予以保留，是這樣子。

邱委員顯智：等一下，我釐清一下，本來你是說觀光署，因為觀光署本來只能由跟他職等相當的事務官擔任，現在你想要把這個拘束拿掉，對吧？

王部長國材：但是你可以看到，也可以從現在的文官直接變政務官，這也可以。所以是留一個彈性，因為觀光業務有非常多的變化。

邱委員顯智：瞭解。

王部長國材：如果產業界有這樣優秀的人才，我覺得帶動觀光……

邱委員顯智：那曾總召的疑慮是什麼？我覺得這個似乎比較合理耶！

曾委員銘宗：不合理！你知道是為什麼嗎？過去歷年來觀光局都是事務官在做，因為很多事情都有專業，所以從底層上來。

邱委員顯智：對。

曾委員銘宗：所以他有一定的歷練，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也希望他從業界來，我也沒有問題啊！他去做次長、部長嘛！尤其民進黨任用都看顏色，你知道嗎？都不講求專業啊！那到時候都是酬庸啊！不，這個不成！

邱委員顯智：酬庸的話，當然我們一定反對嘛！但只是說因為觀光這個部分，比如歐洲的觀光，德國、瑞士等等，其觀光國際化的程度比起臺灣來講是走了很長遠的一段路，所以如果業界有很優秀人才，似乎也不用因為這樣而沒辦法或拘束他。我舉一個例子，譬如過去觀光局局長之前是臺鐵局局長，我不是說這樣不好，當時他在觀光局局長任上，我曾問過他主要是要推動什麼業務？他說要推動鐵道觀光，這當然也很好。但現在的狀況是，有時候交通部所屬的官員裡未必有觀光人才，如果有觀光人才，當然就沒有問題，但也許在臺灣有更多業界的人才，他可能具備一些國際經驗，也或許他對推動臺灣的觀光有一些助益，尤其我們是島國，觀光議題非常重要，面對國際的情況，我覺得似乎不必把它侷限在現在這樣的一個狀況。

曾委員銘宗：邱委員，我贊成啦！但這個是比較整體性的政策，可以到次長層次。現在交通部有兩個政次、一個部長，大方向就由你們決定，執行面再交給事務官層級的署長或局長去做，這部分過去也做得很好啊！這樣才能讓廣大的基層公務人員有升遷機會，有這個誘因啊！不然你說署長的部分事務官可以做，政務官也可以做，我跟你打包票，到時候一定是用政務官嘛！但政務官來來去去，對整個政策的擬定和執行反而不好啦！

王部長國材：我跟曾總召報告，交通部現在有兩位政務次長，一位是胡湘麟、一位是陳彥伯，都是常任文官上來的，我的意思是，我們一定會選優秀的，如果有雙軌制，當然好的文官還是可以上來，但如果真的找不到，再找外面的人。目前我們兩位政次都是文官上來的。

曾委員銘宗：我知道，這樣就好了啊！表示好的事務官可以升任政次，也表示事務官是很好的歷練，對不對？既然未來有辦法升政次，那就繼續讓他在局長、署長這個層級歷練。

王部長國材：署長也一樣，如果很好，觀光署長我們也會從文官升任上來，但如果找不到，再從……

曾委員銘宗：我對民進黨的用人沒有信心啦！

主席：接續請賴委員香伶發言，之後再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賴委員香伶：我先程序請教，現在交通部的部分已經審完，然後曾總召要求全案保留，所以剛剛談的就保留，是不是？

曾委員銘宗：對。

主席：對。

賴委員香伶：接下來是要進行觀光局的部分嗎？

主席：還沒有進到觀光局。

賴委員香伶：所以現在是大體討論？

主席：現在是第七條，但曾總召忽然講出這段話，為了表示對……

賴委員香伶：因為我也想討論這個議題，所以請教主席，可以就這個議題再往前問嗎？就是有關於轉任或比照簡任政務人員的部分。

主席：這個後續還是會遇到。

賴委員香伶：那我就一併先請教？

主席：好，可以。

賴委員香伶：請教懷副人事長，其實我昨天問的概念應該也跟曾銘宗委員差不多，從趨勢上來看，政府組織再造有沒有涉及到高階文官由民間徵才、專業者治理的趨勢？如果有的話，我覺得應該專案性盤點，什麼樣的部會、什麼樣的層級有這樣的趨勢？現在的問題是，第一，它是從司提升為署，司當然沒有什麼簡任比照政務的角色，但提升為署的這個概念下又可以，所以我覺得這是體例上的轉型或轉骨，如果是，那麼我覺得國家應該要講清楚，俾以讓基層這些受過簡任訓、對未來有期待性的公務同仁，開始思考他的專業能力的廣度和深度，甚至指派這些簡任十一職等、十二職等的同仁到國外常駐練習跟學習，這樣比較符合剛剛邱委員提示的部分。我想大家都尊重人才，也愛惜人才，但基層公務同仁的資源或相關培訓制度有沒有可能補足，甚至是預備性的人才羅列？如果沒有，我當然也反對用直接轉任比照政務的方式，因為這是一個人才鏈的斷鏈。

第二點，今天大家對交通部的質詢或專業的尊重，大都基於你們管理很多預知性的預警問題、人民生命安全問題，針對這些這麼專業的部分，如果是從外面延攬人才，那麼這個人對公務體制的熟悉，以及公務體制上，一個職掌的不得已濫權或擴權的練習，其實是要花很大的時間培育，他會有知及行，同時堅持國家的中立性。其實我也很擔心，因為剛剛部長說交通部的兩位次長都是事務官升任上來的，當然你們就是難兄難弟，一起打過仗的，對嘛！但如果來一個署長，比你想得還要高瞻遠矚，同時在管理上不知分際，我很擔心向上領導的問題會層出不窮，所以真的要謹慎。

我昨天也詢問過懷副人事長，就是在遴選時，包括契約的關聯性，因為這是國家公法契約的認可，你們到底有沒有辦法有弊和利的權衡？不然此門一開，我真的擔心請神容易送神難，不宜就隨便有這樣的開放，而部長本來就是綜理部務，概括最後所有責任。以上是我對這個議題的看法。

主席：對不起，等一下再請陳椒華委員發言，因為曾總召還沒有走。

曾總召，我不參與討論，但我要適時提醒，昨天經濟部部分跟這個相關的，都是先保留，現在交通部的部分，應該只有觀光署有這個問題，另外是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組織法草案第三條也是這樣規定，就是必要時得比照，但因為觀光署是三級機關，而運輸研究所是研究單位，是要連這個都一併保留嗎？

曾委員銘宗：謝謝，昨天經濟部的部分你幫我全部保留了，對不對？

主席：對啊！就是針對那個比照簡任十二職等的部分全部都保留了。

曾委員銘宗：那部本部也要保留啊！

主席：部本部也應該……

曾委員銘宗：對啊！那是連動的。

王部長國材：部本部只有觀光署的部分，但是它的職等……

曾委員銘宗：這次保留的有哪些？

主席：你講的時候，部本部已經審查過了，但是部本部還是有部分條文保留。

曾委員銘宗：比照好不好？就是這樣子，交通部部本部、觀光署，還有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就一併保留，好不好？

主席：是不是先請副人事長說明一下，這兩個有沒有什麼差異，不然全部都保留也怪怪的？請懷副人事長說明。

懷副人事長敘：跟委員報告，賴委員提到的那個問題，因為我們國家的公務人員常任文官制度是比較狹隘，主要是以考試為主，但經過環境變化，如果有需要從業界延攬人才，目前的狀況下，大概只能以政務職務來延攬，因為我們整個人事制度是一個比較封閉式的處理，跟歐美國家是不一樣的。這次的組改大概有127個機關（構），假設組改完成後，大概只有10個單位是可以常任與政務並用，這也是考慮到有些業務的屬性等等，譬如以觀光署來講，像「總裁獅子心」的嚴長壽先生，就常常有人討論到嚴長壽先生就沒有辦法當觀光局局長，因為他沒有公務員的任用資格，所以就誠如剛剛部長講的，我們在組織設計時，也討論到這個問題，針對觀光業務，我們認為除了常任公務員外，應該留下另一個管道，對於業界傑出的人才，如果有需要延攬進來時，就可以以這樣的方式處理。我要再次強調，127個機關（構）裡面，只有保留10個是可以政務、常務並用，而且是經過很仔細的過濾，其餘部分則維持正常管道，因為我們國家的人事制度比較特殊，像美國就有所謂的高階文官，他們是一次簽5年契約，但這個在我們國內的人事制度上是沒有辦法引用的，所以我們必須用這樣的方法。

另外，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部分，因為它是研究機構，除了需有公務員任用資格以外，我們也比照獨立學院院長的資格進用，如果具有教育人員人事條例上獨立學院院長任用資格者，也可以來擔任運輸研究所所長，因為這是屬於研究的機關性質，所以我們也在這樣的情況下留下適當的管道。不管是在教育部、文化部或相關部會，若是屬於研究事業機構的話，事實上都有類似這種雙軌進用的概念，但他不是政務官，只是在任用制度上用另外一個制度，如果他符合教育人士條例上的資格條件，那麼他也可以來擔任這個職務。

主席：副人事長這樣說明，各位委員應該聽得非常清楚了，不過曾委員已經離席，所以麻煩你私底下有空再跟他說明一下。

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針對事務官、政務官的問題，當然我們知道很多事務官及政務官的表現大家都能接受，但是在某些政黨執政時，可能會有政務官空降或有弊案發生的情況，剛剛副人事長已經說明這是很特殊的派任做法，就像你剛才所提到的例子。但是就我的想法而言，我不見得認為他適合擔任首長的職務，或許他在某一方面很傑出，但是以整個機關的首長來說，比如未來的署長或局長，當然必須要有經驗，而且要對業務熟悉，如果他是外行的話，可能也不見得適當。當然我們也希望未來的觀光署能夠真正發揮功能，加上現有的事務官表現都很好，所以我覺得未來的署長不見得一定要是政務官，如果是事務官繼續升任上來的話，那麼他就有經驗；如果是派一個對於觀光署未來的業務不熟悉的人來，還得要重新摸索的話，其實他不一定適任署長的職務，因為都還是會有一些問題。基本上，如果從延續業務的角度來看，如果能由原來的事務官擔任署長的話，我覺得這樣很好。如果真的有傑出人士，其實也可以讓他先從副署長做起。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子，所以還是要請人總好好訂出規範，如果未來突然直接派任一位政務官，他有可能做得不好，而且他的資歷並不是很完整，就如剛剛曾總召所說的，這樣的派任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主席：請林委員俊憲發言。

林委員俊憲：政務官、事務官當然各有利弊，這是我們的選擇，為什麼我們要設立政務官？就是希望能夠在用人方面有一些彈性，當我們設立政務官的時候，如果定義為政務官，那就是政務職，其實事務官也可以擔任政務官的職務。民主政治就是責任政治，如果故意派一個不會做事或是做不好的人，那麼執政黨政府就要負責任啊！會有人故意派一個觀光做不好的人來搞砸自己嗎？我想應該不會這樣子。我再舉個例子，像體育署現在規定要用事務官，結果用人很侷限，你看每一個體育署長都是大學校長，只能從公務人員裡面找，真的很難找到適當的人。如果大家都認為觀光事業的推動非常多元，可能需要更有彈性的去找有經驗的人，因為在公務體系當中，具有觀光推廣經驗或實務經驗的人才恐怕很難找，那麼我們就應該把它定為政務職。至於剛剛所提到的弊案，其實會發生弊案就是會發生弊案，這和政務官或事務官哪有什麼關係，難道事務官就不會發生弊案嗎？我覺得應該把它定為政務官，如果有好的事務官，那麼他也可以來擔任，事務官也可以占政務官的職位啊！而且在責任政治之下，不論派誰都是由部長、行政院長、執政黨負責。基於用人彈性以及廣納社會適當人才，如果大家都認為推動觀光很重要，像署長這麼重要的位置，我們是不是應該要考量用政務職？謝謝。

主席：沒關係，等一下我們討論條文時再來處理。基本上，我們尊重曾委員的意見，昨天銓敘部確實有這樣處理，但是我一直想把這部分保留起來，希望國民黨黨團助理能夠告訴曾委員，雖然他現在人不在場，但我還是會尊重他的意見，儘量予以保留，甚至會全案保留，所以他不用擔心。但是一旦送出委員會之後，他是不是也要再共同參與討論？不要像昨天討論環境部組織法，竟然就直接送到院長那邊，當然這樣也是可以，沒有人說不可以，不過這樣很奇怪，謹作以上建議。

接續處理第七條，請問各位有沒有其他意見？如果沒有意見的話，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接下來處理委員針對第一案所提附帶決議共8案，請宣讀。

討論事項第一案附帶決議1

交通部組織法草案附帶決議：

現行＜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允許「交岔路口及劃設有禁止停車線、禁止臨時停車線處或地面有人行道之路段」得免設路面邊線，然路面邊線之功能為用以指示路肩或路面外側邊緣之界線，並非禁止停車線、禁止臨時停車線可取代，爰請研議修正為「整段設置」並去除免設之但書。

提案人：陳椒華

連署人：陳歐珀　　林俊憲　　洪孟楷　　王鴻薇

討論事項第一案附帶決議2

交通部組織法草案附帶決議：

部分設置左轉專用道路段之車道漸變過短，導致路型扭曲劇烈，也易致使「依標線行駛之駕駛」與「直行卻會穿越車道線之駕駛」發生交織衝突，現行法規未有對於左轉車道漸變設計有詳細的圖說與計算方式，爰請交通部會同內政部研議於相關道路工程技術規範中，納入車道偏移漸變之規則。

提案人：陳椒華

連署人：陳歐珀　　林俊憲　　王鴻薇　　洪孟楷

討論事項第一案附帶決議3

交通部組織法草案附帶決議：

我國許多道路即使路寬充足卻未設置左轉專用道，導致直行車、左轉車之間追撞、側撞、擦撞頻傳，建請交通部於＜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或其他具強制力之規範中，納入「路寬足夠之處路型規劃以納入左轉專用道為原則」之規則。

提案人：陳椒華

連署人：陳歐珀　　林俊憲　　洪孟楷　　李昆澤　　王鴻薇

討論事項第一案附帶決議4

我國交通亂象聞名國際，去年交通事故造成超過3000人死亡，其中有394位行人因為交通事故死亡、1萬6000多人受傷，跟OECD國家相比，每10萬人因為交通事故死亡之數字，更超過先進國家的8倍。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四條第三項規定，交通部訂定「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然我國現行道路設計僅具指導地位、未有統一規範，交通工程（Engineering）規劃及設計不佳造成人車動線交織而易致碰撞等事故，卻鮮少遭到追究。

道路空間應依據功能而有明確的劃分，道路幾何設計包括適宜的道路等級、橫斷面配置、縱向線型、及其他設施如：行人庇護島等，前述皆與道路交通安全息息相關，然「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自民國57年發布以來，雖歷經幾次小幅度修正，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後續亦在北中南東區召開檢討會議，但卻未見交通部針對各方建議再針對原先修正草案進行調整。

請交通部邀集道安會、營建署、警政署、運輸研究所及交通、道安、道路工程等方面之專家學者及用路人代表，每年針對「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之不合理處進行定期檢討，以確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之正確性及合理性，及維護用路人之安全。

提案人：陳椒華

連署人：陳歐珀　　林俊憲　　洪孟楷　　李昆澤　　王鴻薇
討論事項第一案附帶決議5

行政院推動公共運輸月票，再加上既有的各項補助預算甚鉅，但最貼近人民生活的公車系統中，其公車站牌設置規則全國並未統一，亂象叢生。如台南市成功路站名【成功路】的公車站牌、新北市站名【大觀路一段28巷】的公車站牌等等都坐落在道路空間上面。台北市【當代藝術館】的公車站牌則是直接插在停車空間上。

顯見我國長期漠視公共運輸中的公車搭乘者，等車空間具有安全風險是全台灣的現象，不應該推給因地制宜。如此使用者體驗不佳的狀況下如何推廣公共運輸，砸大錢補助月票卻忽視等車、下車乘客的交通安全，故交通部應該在組改後，全面與地方政府共同研擬符合各縣市市區公車系統適用的國家公車站統一規範，以解決公車等待區反而是交通風險區之亂象。

提案人：陳椒華　　劉建國　　江永昌　　邱顯智　　

討論事項第一案附帶決議6：

道安會主導的交通安全月連年舉辦依舊死亡人數破三千人，經查在交通安全月居然充斥徵文比賽，還有配合單位舞龍舞獅等相關作為，更有在安全月的第一天，就有在新北市發生違規停車還沒收起工程降板而遭騎士撞上致死，零傷亡宣示馬上破功的狀況發生。

交通部在組改後，應舉辦國定無車日，務實鼓勵民眾改變私人汽車的選項，而使用大眾運輸、腳踏車、步行等手段。一年一次，一次一天，並非強制限縮私人運具，而是提高其他運具的路權，如同調撥車道一般，這一天的原有車道中一條車道給公車，一條車道給腳踏車等等的交通平權作為，詳細執行細則由交通部、道安會訂定之。

提案人：陳椒華　　劉建國　　江永昌　　邱顯智

討論事項第一案附帶決議7

限縮檢舉後交通亂象頻傳，最嚴重的就是違規停車。實務上，收費停車是讓停車格有效率地做法之一，但收費員開立繳費單時，往往會跳過違規停車，因為，他們對違規停車並無執法權，而是應該由警方執行。但在既有警力執法不彰、限縮檢舉的前提下，停車格內的市民反而要付出更多成本，等於是變相處罰守法駕駛人。

交通部組改之後，應研擬收費員針對違規停車開立不具罰款的「勸導單」之法源，並且也要在收費員的薪資上計費，以維護我國交通環境的公平正義，不該變相處罰守法的好國民。

提案人：陳椒華　　劉建國　　江永昌　　邱顯智

討論事項第一案附帶決議8

交通部道安會是我國「國定交通安全月」的制定者，也左右了許多交通的政策方向。但是，不只是其委員名單並沒有在網路上完整公布，名單比調查事故案件但有公開委員的「運安會」還要神秘，卻擁有極大交通政策權力，顯然權責不相符，更有甚者，連年舉辦交通安全日、交通安全月卻未有顯著成果，應有大幅度的精進空間，故交通部應在組改之後，原本由官員、學者組成的交通部道安會，應該納入民間團體的委員席次，期許我國擺脫交通地獄，

往交通零死亡的交通環境邁進。

提案人：陳椒華　　劉建國

連署人：江永昌　　邱顯智

主席：請問各位，對第1案有無異議？

林司長福山：遵照辦理。

主席：如果各位委員沒有其他意見，第1案就照案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2案有無異議？

林司長福山：遵照辦理。

主席：如果各位委員沒有其他意見，第2案就照案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3案有無異議？

林司長福山：遵照辦理。

主席：如果各位委員沒有其他意見，第3案就照案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4案有無異議？

林司長福山：針對第4案，建議將倒數第三行的「每年」兩個字刪除，因為委員的提案後面已經有寫上「定期檢討」，所以我們剛剛已經向委員報告過，建議將「每年」兩個字刪除。

主席：請問提案委員有沒有意見？

陳委員椒華：同意。

主席：第4案照交通部建議文字修正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5案有無異議？

林司長福山：遵照辦理。

主席：如果各位委員沒有其他意見，第5案就照案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6案有無異議？

黃執行秘書運貴：建議將「詳細執行細則由交通部、道安會訂定之」改為「請交通部研議之」。

主席：所以有修改文字是不是？

陳委員椒華：同意。

主席：第6案照交通部建議文字修正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7案有無異議？

林司長福山：遵照辦理。

主席：如果各位委員沒有其他意見，第7案就照案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8案有無異議？

黃執行秘書運貴：建議將「應該納入民間團體委員席次」改成「研議納入民間團體委員席次」，也就是將「應該」改成「研議」。

陳委員椒華：同意。

主席：第8案照交通部建議文字修正通過。

陳委員椒華：不要研議後都不納入哦！

主席：本案逐條均已處理完畢，現作以下宣告：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本案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本案時，由劉召集委員建國出席說明；附帶決議8項一併提報院會處理，條次、引述條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繼續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草案」等13案。為求效率，直接進行逐條審查。

處理名稱，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沒有，好，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一條，各位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條，有行政院提案以及很多委員的版本，還有兩個修正動議，分別為陳椒華委員及湯蕙禎委員。

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有很多爭議多年的違法露營場都是設在山坡地或山上，但到目前為止，輔導合法的其實還是很少，可能幾乎是沒有，在掌理事項的部分，現在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觀光局，未來就是組改為觀光署，所以本席提出這個修正動議是希望將露營場納入。以上說明。

主席：請張局長錫聰回應。

張局長錫聰：陳委員的提案固然不錯，因為現在露營場的確有需求，但需求的開發在原條文已涵蓋在露營的項目中，因為遊戲設施的開發不是只有露營而已，項目非常多，所以我們建議露營的部分先不用訂定在這裡，而列入組織規程中；同時有關露營的管理，可以在第二款的督導後面加上「管理」二字，因為露營通常是提供露營服務、收取費用，是類似經營面的，所以第二款的「觀光產業發展之整合規劃、推動、督導、」後面加上「管理」二字，再接「、輔導及獎助」，這樣的話就兼顧管理及開發。以上跟委員報告，敬請委員支持。

陳委員椒華：請問你剛才說不放在這裡，會放在什麼規則裡？

張局長錫聰：細項的部分，署的組織法通過後，會有一個交通部觀光署組織規程，每一個單位的執行項目都會列出很清楚的細項。

陳委員椒華：規程也算行政規範嗎？

張局長錫聰：不是，是子法，內部的法規，草案已經有開始在擬了。

陳委員椒華：你剛才說露營場這部分不用放，那適合用露營休憩嗎？

張局長錫聰：這裡就不用放，會另外在組織規程中訂定。

李委員昆澤：好，組織章程要明確訂定，組織法的部分我建議就按照局長所講的，在組織章程裡面要按照陳椒華委員的意見，很清楚地來做處理。

張局長錫聰：是。

陳委員椒華：好，謝謝，我也同意。

主席：好，各位委員沒有其他意見，第二條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請林委員俊憲發言。

林委員俊憲：在第九款有提到國際觀光合作的部分，我是考量到臺灣的國際處境特殊，本席提案除了跟各國政府單位往來，國際觀光組織也是重要交往對象，所以希望在組織法草案中能夠明文規定「國際觀光組織與國際觀光合作計畫之聯繫、協調及參與」。

委員林俊憲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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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張局長說明。

張局長錫聰：報告林委員，觀光組織的部分我們在組織規程中也會訂定，在觀光的國際合作交流前面加上觀光組織，我們也認同，像是APEC、PATA等國際組織，我們都是要加入會員國，因為在國際上也是希望能夠將觀光的部分露出，所以我們也贊成；或是在第七款的部分將觀光組織加到最前面，「國際觀光組織與國際觀光合作交流、協調及推動」。

林委員俊憲：對啊！本席提案也是這樣，就加在前面。

主席：所以第七款作文字修正，再給委員做一個……

張局長錫聰：是。

主席：好，謝謝。原則上第二條就照林俊憲委員建議的文字修正後通過，好不好？各位有沒有其他意見？交通部要趕快將文字修正拿出來。

張局長錫聰：好。

主席：處理第三條，有委員洪孟楷提案，部這裡是不予採納，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如果沒有其他意見，就不予採納。

處理第三條，剛才大家有大致討論過，這個部分是不是就先行保留？

陳委員椒華：同意。

主席：好，那就保留。

處理第四條，各位委員對於第四條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五條，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如果沒有，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六條，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如果沒有，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七條，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如果沒有，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八條，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現在處理委員針對第二案所提附帶決議共7案，請宣讀。

討論事項第二案附帶決議1

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草案附帶決議：

國人露營風氣日盛，露營場普遍設置於農牧用地及林業用地上卻未能有效管理稽查，存在環境破壞及消費者安全之嚴重風險，因此有推動露營產業法制化以及進行總量管制之必要及迫切性。然自去年（111年）7月公告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附表一及《露營場管理要點》後，至同年年底僅22家業者提出申請合法化，另再新增13家非法業者，凸顯露營產業之納管進度遠落後於露營場失控闢建之速度。

本次立法完成後，應就觀光署執掌事項：「觀光產業發展之整合規劃、推動、督導、輔導及獎助」，積極推動露營產業規劃、督導及輔導，儘速邀集農委會共同研商露營產業法制化之具體時程及草案。

提案人：陳椒華

連署人：陳歐珀　　林俊憲　　洪孟楷　　李昆澤　　王鴻薇

討論事項第二案附帶決議2

交通部觀光署組織法草案附帶決議：

國人露營風氣日盛，露營場普遍設置於農牧用地及林業用地上卻未能有效管理稽查，存在環境破壞及消費者安全之嚴重風險，因此有推動露營產業法制化以及納入全國國土計畫進行總量管制之必要及迫切性。然經去年7月公告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附表一及《露營場管理要點》後，至去年年底僅22家業者提出申請合法化，另再新增13家非法業者，凸顯露營產業之納管進度遠落後於露營場失控闢建之速度。

本次立法完成後，應就觀光署執掌事項：「觀光產業發展之整合規劃、推動、督導、輔導及獎助」，積極推動露營產業規劃、督導及輔導，儘速邀集農委會共同研商露營場總量管制機制，並於117年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時納入。

提案人：陳椒華

連署人：陳歐珀　　林俊憲　　洪孟楷　　李昆澤　　王鴻薇

主席：討論事項第二案附帶決議3修正為討論事項第六案附帶決議1。

討論事項第二案附帶決議4

觀光署成立後應整合觀光產業及全國與區域觀光資源，以推動全國觀光事業之永續發展，鑒於客家族群優良文化資源，對於客家觀光事務亦應加強推廣。

爰此，建請觀光署成立後，位於或所轄區域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地區之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所屬人員中宜進用一定比例客家族群，以推動客家文化觀光事業之發展。

提案人：劉建國　　陳椒華　　李昆澤

討論事項第二案附帶決議5

西螺大橋在西元1952年完工，是東亞第一大橋，東側包含媽祖大道、宗教文化區、老街等觀光資源，不僅位處有豐富觀光資源，橋體本身更有時代意義及見證台灣歷史的價值，爰此請交通部觀光局加強雲林縣西螺大橋地區遊客服務設施之量能及活動推廣，設置旅客服務中心提供遊客相關旅遊諮詢服務，優化雲林縣西螺大橋旅遊服務機能，轉化香客為旅客，活絡當地觀光旅遊，建請於3個月內向本院司法及法制、交兩垂員舍据出書面報去。

提案人：劉建國　　陳椒華　　李昆澤

討論事項第二案附帶決議6

鑒於雲林草嶺地區已於109年成立大草嶺觀光發展聯盟並與阿里山觀光聯盟及235聯盟，成為觀光鐵三角互相合作，因此請交通部觀光局持續透過區域觀光聯盟方式，落實跨域共享觀光資源並加強行銷。

草嶺樟湖觀光圈自109年起，以觀光圈模式進行商家輔導，針對不同季節，不同主題特色，以主題活動導入在地感官體驗，辦理系列活動，以達打造在地旅遊品牌，創造全新的旅遊體驗為目標；同時引領青年返鄉就業，落實地方創生精神及需求。

未來交通部觀光局乃至於升格後之觀光署應持續朝地方創生、社區產業、生態旅遊、永續發展為目標，以提升在地觀光發展條件之策略，帶動地區相關產業發展，建請交通部觀光局加強草嶺樟湖地區觀光活動之推廣、資源盤點及建置遊客中心之服務，提出具體發展策略，並於3個月內向本院司法及法制、交通兩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劉建國　　李昆澤　　陳椒華

主席：附帶決議第7案撤案。

處理附帶決議第1案，請問各位委員或行政機關有沒有要做回應？

張局長錫聰：第1案遵照辦理。

主席：各位委員應該沒有其他意見，附帶決議第1案通過。

處理附帶決議第2案。

張局長錫聰：報告委員，文字修正「並於117年前研議」，因為這個部分不確定性比較高，我們會照陳委員的提案，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陳委員椒華：同意。

主席：第2案就照文字修正後通過。

附帶決議第3案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六案時再處理。

處理附帶決議第4案。

張局長錫聰：第4案遵照辦理。

主席：好，各位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的話就照附帶決議通過。

處理附帶決議第5案。

張局長錫聰：第5案會照委員提案來做，但因為設置遊客中心必須透過補助機制，補助要由地方先擬計畫上來，再經過審議委員會的委員審查，所以我們建議先用「研議設置遊客服務中心」，後續我們會來積極進行。

主席：好，有沒有意見？就照局長的建議，文字修正後通過，各位應該沒有其他意見，文字修正後通過。

處理附帶決議第6案。

張局長錫聰：遵照辦理。

主席：第6案各位委員如果沒有其他意見，就照附帶決議內容通過，謝謝。

處理附帶決議第7案，本案已經撤案，謝謝。

第二條的文字修正好了嗎？

張局長錫聰：報告主席，因為湯蕙禎委員提案部分把離島、原住民、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的觀光資源都列入裡面，而在行政院版本當中，全國跟區域部分就已經包含這些地區，為了文字簡潔，我們避免把離島、原住民、客家文化重點區域重複列在裡面，建議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主席：不是，第二條是剛剛林俊憲委員建議的第九款，你同意他增加幾個文字而已。

張局長錫聰：好，我再宣讀一下我們建議的條文，第二條第二款規劃、推動後面加「管理」二個字，這是陳椒華委員剛才的提案，我們把「管理」加進來；第七款國際觀光組織與國際觀光合作之交流、聯繫、協調與推動，就照林俊憲委員提案作修正，以上二款修正。

主席：對，你的文字修正版本要給我，我剛剛就有講了！確認之後給我們，我們就宣告了。局長，你不要這麼緊張，你可能是第一任觀光署署長，所以你不要緊張。

第二條就照交通部的建議修正文字通過，各位委員應該沒有其他意見。

本案逐條均已處理完畢，作以下宣告：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本案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劉召集委員建國出席說明；附帶決議5項一併提報院會處理；條次、引述條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繼續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交通部中央氣象署組織法草案」等3案，為求效率，我們就直接進行逐條審查。

處理名稱，各位委員針對名稱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照行政院提案通過，謝謝。

處理第一條，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條，有行政院提案、兩位委員的提案以及一個修正動議。請江委員永昌發言。

江委員永昌：現在在講中央氣象署的組織，原來是中央氣象局，關於第二條第二款氣象、海象、地震、與氣象有關之天文等現象觀測等等，我要問一下現有的中央氣象局，你們怎麼區分氣象跟相關的天象？我所看到的是，在你們原本的業務當中或者是新成立氣象署的分層業務，以及你們的報告裡面也包括天文站、與氣象有關之天文觀測及曆象之編算。

我開宗明義先這樣講，我從審計部那邊查，你們歷來編製農民曆都是以你們跟美國海軍天文臺購置的一個軟體，2,749塊可以用到2050年，軟體更新的時候美國海軍天文臺還會免費提供。112年重要天象表也是你們做的，但我跟你講，我認為農曆編製的推演、推算應該要有國家標準規範，不是跟美軍買一個軟體、還可以用到2050年！

歷來有發生一些事情，我簡要的講，比方說2013年的時候，中央氣象局農民曆的5月5日端午節是國曆6月12日，但民間的是6月13日。1984年世界協調時間的冬至是12月21日下午四點多；中國標準曆法的陽曆會在12月22日，是農曆的11月11日，這是為了冬至；而越南的陽曆12月21日是農曆11月29日，這是因為1984年中國閏10月、越南1985年閏2月。將來還會發生2033年……，這裡面的推演邏輯計算我就不講了，民間也在問，到時候中央氣象局發布的農曆是要閏7月還是閏11月？

至少在層次上，你們現在要提升到氣象署的地位，對於一個國家來講很重要的是，應該建立一套天象結合氣象的農民曆國家標準規範，氣象就包括天氣跟氣候。我提出這樣的建議，希望你們升格之後要做這件事情。

主席：未來的署長，可以啦？

鄭局長明典：可以。

主席：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謝謝主席。關於第二條第五款，我要請問氣候現象之監測、分析、模擬推估及報告到底涵蓋哪些？現在因為氣候變遷的影響，所以監測、分析、模擬推估等相關研究其實很重要，比如說雨量，我買了非常多年的雨量紀錄，很貴！如果你們都有監測，是不是可以掛在網站上免費讓民眾瞭解？

另外，關於你們做了哪些氣候現象的調查，相關的文字是不是可以更明確？當然不只是這個，像民眾也很重視的空氣品質要怎麼樣呈現？我請局長等一下給我們比較適當的文字，因為這是氣象局有做的事情但沒有寫清楚、沒有跟民眾分享，這很可惜！

再來一個很重要的是，我們是多地震的國家、有很多斷層，我一直覺得很遺憾，你們有很多的地震調查報告做得很好，但是要怎麼跟地質調查的斷層結合？譬如說每一次大地震之後的報告其實都非常專業，但感覺只有一部分，並不完整！未來大地震後的調查是不是可以跟地調所合作，也把斷層的相關調查現象納進來？法條文字是不是也可以加進來？這是我的問題，謝謝。

主席：請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鄭局長說明。

鄭局長明典：謝謝主席，謝謝委員的指教。先回答業務部分，我們一些細節的東西及處務規程會把實際做的東西定義清楚。這邊這個是組織法，所以我們稍微比較簡略一點。對於委員的意見，我們其實是非常支持的，我們走的路線就是資料開放，在政府開放資料裡面，我們現在被評為優等生，這是我們一慣的態度。

委員剛剛講的雨量資料，它的處理的確比較麻煩，那是現階段，但是現在慢慢都已經數位化以後，將來應該還是會以上網為原則，之後我們會處理的。

在地震部分，我們跟地調所合作密切，但是在職掌方面，斷層的認定是由地調所來認定，但是地震可以反推斷層的特性，所以我們之間的資訊是非常透明、相互交換的，事實上我們有共用一個資料庫。以上報告。

陳委員椒華：這些資料坦白講很難找，連我到你們網站去找雨量、分析資料也一樣，麻煩你們讓民眾可以容易去找到相關的資料。當然，分工的部分，我趁這個機會也建議，未來你們如果有做大地震或地震之後的報告，請將有關斷層的部分也一併納進來。

鄭局長明典：是，沒問題。

主席：第二條是不是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各位有沒有其他意見？好，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三條，各位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我們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四條，各位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我們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委員李昆澤等17人提案第五條、委員洪孟楷等17人提案第五條，部裡建議不予採納。

江委員永昌：同意。

陳委員椒華：主席，我再問清楚一下。

主席：好。

陳委員椒華：剛剛說有免費的資料公布網站、open data的部分可以配合這樣做嗎？

鄭局長明典：我們有一定的時程，因為還是有一些技術問題。剛剛您提的雨量資料，資料量相當大；還有一些歷史資料、百年資料，有些還在紙本上，我們都在整理。事實上，我們官網上面已經發布了2000年以後的雨量資料，已經上網了。

陳委員椒華：有包括每小時的雨量嗎？

鄭局長明典：我們現在公布的可能是日雨量。

陳委員椒華：好，沒關係。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希望包括雨量、地震、微地震這些資料的公布，再麻煩氣象局跟我聯繫，說明要怎麼讓大家能夠很快的瞭解及查詢這些資料，謝謝。

鄭局長明典：是。

主席：還有交通部的第五條及第六條，是不是針對不予採納的部分先處理，好不好？因為提案委員也在這裡，他本身沒有很堅持，所以我們就趕快解決，謝謝。

李昆澤委員及洪孟楷委員的第五條不予採納，接續是李昆澤委員等17人提案的第六條，是不是也建議不予採納？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如果沒有的話，那就不予採納。

委員洪孟楷等17人提案的第六條也不予採納，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如果沒有的話，那就不予採納，謝謝。

委員洪孟楷等17人提案的第七條也不予採納，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如果沒有的話，那就不予採納。

處理第五條，有行政院提案、李昆澤委員等17人的提案以及洪孟楷委員的提案，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如果沒有的話，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謝謝。

處理第六條，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如果沒有的話，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謝謝。

本案逐條均已處理完畢，作以下宣告：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本案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劉召集委員建國出席說明。條次、引述條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繼續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草案等4案，為求效率，我們就直接進行逐條審查。

處理名稱，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的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一條，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的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條，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的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三條，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的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四條，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的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五條，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的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六條，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的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七條，請宣讀李昆澤委員的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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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七條有李昆澤委員等人所提之修正動議、行政院提案、兩位委員及民眾黨黨團的提案，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要不要簡單回應？提案委員沒有意見，提修正動議的委員也沒有意見，所以我們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應該大家都沒有意見。

王部長國材：建議照李昆澤委員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主席：好，照李昆澤委員所提修正動議通過。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的話，就照李昆澤委員所提修正動議通過，謝謝。

處理第八條，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的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謝謝。

現在處理委員針對第四案所提附帶決議，共2案，請宣讀。

討論事項第四案附帶決議1

國道3號古坑側車道新建工程，惟縣府未依計畫原訂期程進行，導致工程經費增加，工程延宕，尚無法動工，影響當地交通改善及用路人不便，請交通部督導相關單位與縣府協調加快用地取得期程，並請公路總局做好相關準備作業，以期順利銜接辦理，如期完工。

提案人：劉建國　　陳椒華　　江永昌

討論事項第四案附帶決議2

我國公有道路、私有地界通常模糊不清，民眾停車經常會摘不清楚私有地、建物退縮地或是公有人行道，導致無論是居民停車或是警員執法，都有相當難度，認定人行道往往都需要內政部的圖資系統，以網路輸入地址等數位方式認定，為民眾便利亦有利於公家單位執法維持人行空間正義，交通部組改後應該與內政部共同研擬，我國市區全面設置公有道路、人行道邊緣地界之規劃。

提案人：陳椒華　　劉建國　　江永昌

主席：針對附帶決議第1案，行政機關有沒有意見？

陳局長文瑞：沒有意見，遵照辦理。

主席：好，謝謝。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的話，照附帶決議的內容通過。

繼續處理附帶決議第2案，行政機關有沒有意見？

陳局長文瑞：遵照辦理。

主席：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的話，照附帶決議的內容通過。

本案逐條均已處理完畢，作以下宣告：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本案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劉召集委員建國出席說明。附帶決議二項一併提報院會處理。條次、引述條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五案，繼續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第五條、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為求效率，我們就直接進行逐條討論。

處理第五條，有行政院的提案及委員洪孟楷的提案，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的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謝謝。

處理第七條，有行政院的提案及委員李昆澤等人所提的修正動議，請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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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有沒有人要作說明？還是敬表同意？

趙局長興華：謝謝李委員的提案，照李委員的意見。

主席：李昆澤委員所提之修正動議敬表同意？

趙局長興華：是。

主席：OK。第七條照李昆澤委員所提之修正動議通過，謝謝。

本案逐條均已處理完畢，作以下宣告：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本案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劉召集委員建國出席說明。條次、引述條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六案，繼續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交通部鐵道局組織法第二條、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為求效率，我們就直接進行逐條審查。

處理第二條，有行政院的提案、委員洪孟楷的提案及委員陳椒華等人所提之修正動議。

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謝謝主席，第六案的第二條第三款，跟剛才交通部組織法都是針對鐵道局的業務，有關鐵道局的鐵道，其實未來的開發產業就是交通部的土地開發，或者是其他非鐵道業務的開發，好像都是落在鐵道局這邊，所以這個開發的部分，我還是要請交通部部長統籌研議一下未來開發到底是不是歸鐵道局管，當然目前鐵道局可能是你們找到最適合的單位，但還是要趁組改時趕快把它想清楚，因為真的不是只有鐵道的開發，所以建議照修正動議把「鐵道產業」先拿掉，我建議這個還是先保留再做溝通，謝謝。

主席：請交通部鐵道局伍局長說明。

伍局長勝園：謝謝委員的提問，我這邊先說明一下，第一個是剛才講的開發部分，其實鐵道局的前身是高鐵局，在整個高鐵沿線5個站開發了很多，而且都相當的成功，目前開發已達71%，包括臺南、臺中、桃園、新竹，這幾個站都積極的在開發，我想我們在經驗上應該不是問題，這是第一個要報告的。

第二個，委員提到第二條第三款的部分，就是將「鐵道產業」刪除，我想說明一下，鐵道產業指的是鐵道產業的國產化，我們現在的鐵道建設其實包括土建及機電，在土建部分，國內的能量及技術大概沒有問題，但是機電的部分國內相對比較弱一點，所以這一塊我們希望提升國內產學研的部分，這幾個能夠提升它的技術能力，提升上來之後發展我們的鐵道產業國產化，來投入我們的鐵道建設。委員提到臺鐵局未來的那些附屬事業都要經過鐵道局的核准。其實並不是，目前的核准還是在交通部，鐵道局只是依照鐵路法進行監理的職責，做以上說明，所以我們建議還是維持原來的。

主席：請陳椒華委員發言。

陳委員椒華：我要請教，第九款是「其他有關鐵道系統之工程建設及監督管理」，就是有建設，也有管理，也有監督，交通部所屬事業或鐵道所屬事業的開發，這個業務其實是滿多的，實際上執行的業務，還是要請鐵道局這邊再羅列清楚，後續保留的時候我們再繼續討論一下，好嗎？這一條就是先保留。當然，在業務方面也希望交通部能夠清楚，到底鐵道局負責的開發業務？像第六款的「土地開發、經營管理、資產及處分」，就不是只有鐵道產業啊！還是有其他的開發，這些業務到底是不是由鐵道局負責？如果是由鐵道局負責這些附屬、衍生、延伸的產業，也沒有說不可以。因為剛好又是有監理機關，像第九款裡面有建設又有監督，球員兼裁判，所以我會覺得對鐵道局掌理的範圍真的需要好好地討論一下。謝謝！

主席：請局長在協商前到陳委員辦公室做更詳細的說明，好不好？

伍局長勝園：是。

主席：第二條先行保留。

處理第五條，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現在處理委員針對第六案所提附帶決議，共1案，請宣讀。

（原第二案附帶決議3）

討論事項第六案附帶決議1

為整個斗六站前後站土地規劃、均衡都市發展帶動整體產業發展、消除既有交通瓶頸、改善沿線都市景觀，依「鐵路平交道與環境改善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審查作業要點」規定提報『斗六市區鐵路立體化計畫可行性研究』。」然而該計畫提報多次，歷經多次修改都未完成通過，爰此請交通部積極協助地方，盡速完成該計畫。

提案人：劉建國　　李昆澤　　陳椒華

主席：請問各位，對附帶決議的內容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本案逐條均已處理完畢，作以下宣告：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本案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劉召集委員建國出席說明；附帶決議一項一併提報院會處理，條次、引述條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為了保護大家的身體健康，給各位休息5分鐘。

休息（11時13分）

繼續開會（11時19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討論事項第七案，繼續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組織法草案」等4案，為求效率我們就直接進行逐條審查。

繼續進行逐條討論，針對名稱，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一條，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條，有行政院提案、湯委員的修正動議，還有委員洪孟楷、陳玉珍與民眾黨團的提案，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三條，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四條，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五條，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六條，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七條，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本案逐條均已處理完畢，作以下宣告：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本案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劉召集委員建國出席說明；條次、引述條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李委員昆澤：報告召委，剛才鐵道局局長有親自跟陳椒華委員進行說明，看來陳椒華委員好像沒有意見了，如果沒有意見，就讓它通過。

主席：是，我知道，不過已經宣告了，因為全案會再協商，對不對？基本上應該沒問題，那天陳椒華委員已經答應了，不會在協商的時候特別讓鐵道局局長困擾了，應該是這樣吧！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八案，繼續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草案」等3案，為求效率，我們就直接進行逐條審查。

繼續進行逐條討論，針對名稱，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一條，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條，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三條，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四條，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五條，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六條，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七條，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葉局長協隆：第六條委員有修正動議。

主席：對不起！我們這邊沒有資料，你們那邊有？你們這樣就危險了！我看就直接保留了。

李委員昆澤：有發，但是召委沒有。

主席：不是我沒有資料，是議事人員沒有。先宣讀。

[image: image19.jpg]2P AT
o o =

B B |

A R B

PR By

i i # %

i % & iR

54

Btk RERATER
BB SRR EH R
#HAE KT HEHZBAE
PIE

U RBEEAEE
RiEhlE TR EX
& A L BRIBAE
BFERRXBEEA
BHZTEITHAE
MEBIEETERE
TiR4E (LT
WS- WEE
) RATEC S HF
NEFEEABHRE
BIERIFERLK
BEES&ME (LT
M= ABH#EMT
Wk ) #EIEHEAE o L
ZHEABEEHE
LI A NEE 3 K]

—

B%+orxz—B#
RIEREREEE
TS RIFBIEE
TRBZRE 28
RFG—FEMZE
% PR AL BB R SR
Fir % 15 & 4838 & /)
REMEAER B2
#BE o NAREEITH
ARNEFENFEERK
BERESRE I
BEAFRE % 84
R4 ZEEME
B o3 884 72
B e AL -
U BEEABE

WERIZEZRTEE |

FAE RAERAWER
YA A M £ H
AR KT IS RAR
g
— " URBFEABE

EH L RBEAE -
FRERARBEFEA
B X@ITHAR
MABETHARE
ARAME (AT
% A A B ¥4,
k) RATH - #HF
NEETEANEBEMHE
AR EERK
BRESME (T
=B ABEHE
‘#?/?E) ?ﬁﬁﬁq’{ o Bl
ZHEABBiEWE
WiEHE AL HERa
KERMAERTE
BBtz — B
BRERERLIEX
ERMHE A E
EWBZIRH - 28
L R O
¥ Rk R AT
% P BBUAR R
Friteebasma )
REMBIEM SR
#AE > NARIEHATE

RANEFNFEEK

BREBESKRE 3
BHMRESHEB A
BiE RBEE R K
B 2 BT E OB
B % b

U RXBEEAEE

S

——

~ KBk B X AR

BB BRI 0 RE
AT AR AT R
ZHBAIERMH 0 AR
FERE ) ¥ 7 A5 #5338
ABZHE £H
AAEMEX A BBE
fRAR o

CRBEFE B R A

BEH 2 58
MEBEMRAR A
B #1482 B
¥ oHEFERAZ
PR > 3B F A
ANBBIZEMER 2
#B(REZ—FMmz
TRk Ad o 4
BB ETHELRR
IERRB BRI A
& Bz AE
RF e FE sl
EE L EHELEEE
BR X BEBLAEK UL
RHIEEHATEAR
Z B ERY RS
o B T AR B 2 ha
HABRE ) XAB
BATEM R ANBRA
B¥iTmE RS
AEABIE  BIER
B kiRiB% - 4
Far3E A B#4E > &
FRHMAFIEEETA
BRR - EUAREE

AERBRBARELE
T 5 F—BFEL
F—At+EBBITZ

l






[image: image20.jpg]A ETRE £E2
BB EHA BN A
EMATEBANEN
AR B E S A
ERBAFSH— FA4L
ZEHBEEASR
B AS 0 B ERFRE
MR AR GERE
HMEME T2 B
T ZBERRAT B ok o
AEGERATATZ R E
FEBBABRFEER
P ARTERATIR B F W 2L
PE = Kk BTR o
—EEARESBE
AE FRhTBEES
BARAEZR HLBEA
B AR BT 0 AR
ATBANFEN ER 4
A B AT R T HEIE o
F—IBANEBBRAKA
BiERZAMERIES
FEEREZEEARXS
I -
AREBTAEERE EX
WBABR O L mH 4%
Fad o FuE (9) £
EXZBREE (Bm) R
BBHEZBEE A S
R BE R AR Rt
EH—FHF (F) &>
JEARKLE S m D H A B
Rl e
RIERAT AT TR B IAL
HEEERMABAEATS
Bl EEREEZHBMS
ANB RBEBEEREZ
BHE - BE-TH - -TH
ik B NHFABHE
TERESEL > R HEBEMK
BEPEIE > R AT A B
RRE BREP R MIE S
AIFNRE— XAEAZRA
oo AR R 8 A AR v iR

AiaBlE TR £
R -
EHAT B AL FN o
FARR B R EAL R
ERBEEH— FA
ZEAREBEEASE

Bk 0 3B BATRE

MY A YERR

B R AR F A 2 B,

2 EERRY A b o
AiFAGERATAT Z X &
FEBHAEFFTAR
AR ATIE B L
W= RBR -
$—AEARELRE
ANE FHEmTBEES
BABHESR HE
By BALBFE B AR
TRBANFN ER_
A B SRR R, R o
¥£—BABBKRANEA
BiEAZERAMERER -
FREBEZFEARRES
B
REWITAEEAREZ
BEAB T 4w H A%
e R (g) 1284
EXZREF (1) R
BEREZREGE L EL
i BfE AT R
EGS—FF (F/) &>
JEAR B E S o2 A B
PRI -
RIERFEATAT » R B IAL
BEREIEAB AEHE
BlEETEFEZRBEK
A REBEXZHEEZ
BE - BRE-FTH T
& BENBABRRE
TIEREAR - B HBK
EEPEIR  IRIRATEA R
RARF BB EP R PRI o) -
HAFNE - AR B
T AR R A IR T AedE iR

TR L0848 By 4 B
ER—BEEF—_A
+ = B AT X 38 I
s SN 5 B R )
TR o e A B
ZHEGARERT R R
#M > BEAREE
¥EHABHEER
HBoEWE— R &
MENE BT REFR
AEWATHAA N FN
BEFEARLEFE
B A A A8 B0k 4R
oo AR S 0 B
HAMRE Y 8 Aegi
127 BA R BR IS 2 8k
B R BAREF B L R
FEREFEARES
RAAE R BT B
BHERBIA R BAERE
EH =58 A 8 i AE
EBEZERZHE A
BOEHLATE BB E
Htax—8%AE
AT R G2 X 5 B
FEREETETRHEX
Ra] > HEEZBA
B 3T A P T 3R 4T
o BHAENHAR
FEREE+TXEAZ
JAA B EMER =
&P B2 BA o

“EGEBMEIERAE

A8 = M B A
FRIRR > R RN
FiE 3B H B0 RO
P23 0 BT
FEF AL
2~ B ~ER
ANFIETF » kREE4=
MBS R E&E
/?{ o

RERTBEFEANEE
B

ARGl E T A £

bR






[image: image21.jpg]TBAR hAhamh
6 £R Wk %@&

AT R N F A 7 A@&&@%Aaxi
ﬁ%%Aﬁﬁ.ié%m. @%fAﬁ& ia%m fEhT A M 2 A
éw%ﬁaﬂ g’ff‘ﬁg}t E/%%E‘% QQ’:‘.?‘!’?" T %ufz#&%%,\{éﬁ
zﬁﬁiﬁﬁﬁﬁ%i ik e i%{r&iz% r ;

%&&&kéﬁﬂ&
7] RBARF P Z B AS
BEBE AL - |
BB ABZERHS
HNHABEERE
HBABNRIEE —
BE  BEER 4
AN BT EiEAE
TEMERS  £H
EAF A ERAT B A2
NENFER R M
FEEMAAMES
HRESIRBRIFS—F
X ERABEASE
B DARFEA 5
EHRE ST 8 Aeg
HIEREMBREGE
BERR SR IREF B ok -
AFHEFERRE
L REIEEEBE -
B BHIETE RN
WM 4= A3 A
ﬁ m%kaﬁ&
Bz #e o Ao
ufﬁkﬁﬁﬁ%&
BREMBEBIER » &
xﬁ%% R
FANBHAEAER
&% s A AZ R
R B 4
ﬁ\@&ﬁ@&%ﬁ
R A2
B M E KBS E
ATAZ RBEEEH
FBANEBIFEEH -






[image: image22.jpg]4

I\

RIEWATIE B F M LA
W = R AR
TEARESBREA
8 ZA R B E R
B P ARERST B A
NENFRER M
A B AT IR IE
»{{. o

WA A

NEB — &2 sk iz B
MBEEAR A3 H
REAERARESZ
ANB o MBI A
Z 3R -

RIE AFA B Rk
F+ AR FOBARE
w LA ih R M (M)
BRI AEEEEA
BRI ETHAN
Bl & 4% 4 e H T 4%
For o ) B R AR ()
e W A
(#) & Biwk
EAARREIN R
Sim AR o BARIE
8+ F+—
AmB (AEL) 25
BoFH—0O+tmik
FFEwS Ll 0 /A B
ERRXBEEARE
A% 5] 3 € BT A
o BRAERELLIRE
o5 RN L S 11
Lt tf£=A+8
FRB—FFEOLEt=
= o AL~
BlF+—_A—+wmg
FE-FFOLt=
B Erg h— L
WLl N EERAE
Yl Py BT NFE
B o S fun iR o M
DA BN AT LiEE
ShmFRE BEA






[image: image23.jpg]B S R SN

T REERBERE -

m&ﬁ%mﬁﬁ&’

$%%ﬁ*@&

-

R W
S hainfR o BRER
& BH B A 4 2 L
ShBIlERAR 2
#ah o XRATREA
EARAUBREE(EMR)
REBFEZRE S
5 TARK » AR
H A R IHEZ —
TE (Fa) Balk
T S e HA B AR
[!ﬁ o

%S IE A TR R A
A B RBEFEANE A
ERGIEEEEZR
BB B A B AR 3R
AR E ' RRZE T
FEZ"EE-HE-
BB
BEHEBHAHANB M
EEBMESES - A
HorFEHABAR
REMER BB
MABABEE (&
Fi2) EFREBER

B RUEHEZR

B BERATEX
RAAK I T E IR
SH 0 MRERALT
FIEREK  REA
B &k 8 TR N
A B A8 A2 12 A
FAG i s g
g B PTALE SR
&%W#%% 3 %48
Z 15 g 7§Z TR
f&zk - BB 5%

150 ESiEERE S

EATE] » HE
HRINBIRgBHES
A8 (4B PR






[image: image24.jpg]AR FhtE -~ ¥
ot~ EE b FEHE
BBBERR X BEA
AR T B B A
B E 2 Rk AR
b ) AR B BAT M
FIABRABYIT8
BAEEAREH
B BB AR AL
WiBE > BEFMEA
B#g - £ EMB 2L
HIEEEABRE B
 ARERHAR R
M SRR
MR EMBTRBRES
R EHAT B RN
™ 38 AR B A5 5] 48 B
FAHE 0 SRR
HZeoBREERMAA
BEREFA R AAE
PTA AR B IR R A
BBAEE NEE N
BREXFHLES
b sminss s 1%7,{.3‘:}?%:;{
B & BT 7 KBRS
Pz B 2 ARkt A
ke XHBABA
B R E
BB AR R
R BRTF R E S
WA A8 RIKE
ZRE L~ AT
BT EXRAK
BE - BB K
R F BRI E
HiRtke  RIRAE
BHE N GREES SR
g AR E TR
BEAH - =« ABE S
T F iRk
2 FoF—15H
A B2 imep o A
NEANBRKRTEE
Bk 2 T A






[image: image25.jpg]FWB T k%R A
REE  DBABA
A B Bk A A
otk i
BT %A A B M

%o ENABERE

CHBAR S Eep o TRk
R B A
ANBIBRIRF B AR dp ik
ZHFE o





葉局長協隆：感謝委員提案，敬表同意。

主席：請李委員息怒，我們會自行了斷。第六條照李昆澤委員等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處理第七條，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本案逐條均已處理完畢，作以下宣告：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本案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劉召集委員建國補充說明；條次、引述條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九案，繼續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組織法草案」等3案，為求效率，我們就直接進行逐條審查。

進行逐條討論，針對名稱，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一條，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條，請問各位有無異議？請陳椒華委員發言。

陳委員椒華：對於國內交通政策及相關執行而言，運研所是很重要的一個單位，根據我在民間所聽到的聲音，目前在考試、標線、訓練、幾何設計這些方面真的做得很不好，我的臉書有把這件事情寫出來，同時也得到許多迴響。有關運輸政策之研究、建議、發展、運輸系統規劃等等，我們也不希望運研所只是很努力朝向智慧科技發展，但卻忽略基礎札根的工作。今天好像有很多提案都與運研所有關係，但是都已經放在前面的附帶決議，我想再和所長溝通一下，針對許多團體所反映的問題，拜託運研所未來能夠在政策上著墨。舉例來講，有關左轉線的部分，如果各縣市還沒有整合好，運研所是不是應該把它變成一個政策，讓交通部全面實施？另外，有些縣市有劃人行道，有些縣市卻沒有，所以行人都沒有辦法走，這也需要由交通部運研所統一規劃，可以做的就趕快做，這樣可以避免大家對於交通部的詬病與指責。還有就是關於幾何設計的部分，現在都不考試，學校交通科系也都不教，甚至有人質疑高層都不會，我聽了也覺得很納悶，為什麼這麼簡單的東西交通部都不重視？上述問題剛好趁這個機會向部長反映一下，謝謝。

主席：陳委員已經完成意見表達，原則上是同意行政院的提案吧？還是……

陳委員椒華：好，同意。

主席：如果各位委員沒有其他意見，第二條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三條有沒有意見？如果各位委員沒有意見，第三條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四條有沒有意見？如果各位委員沒有意見，第四條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五條有沒有意見？如果各位委員沒有意見，第五條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六條有沒有意見？如果各位委員沒有意見，第六條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本案逐條均已處理完畢，作以下宣告：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本案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劉召集委員建國出席說明；條次、引述條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議程所列事項均已處理完畢，在此特別提醒交通部王部長、各位未來的署長及可能升格的重要交通部幹部，因為交通部的組織法非常重要，今天李昆澤委員從頭到尾都在現場，由此可見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包括陳椒華委員也都在現場。不論是疫後的旅遊觀光振興，還是因應國家在淨零排放上如何降低移動性污染源，以及民眾最關切的行人地獄要如何解決，這些都有待交通部更積極的面對與處理，本會委員所提之附帶決議及相關要求，請交通部務必落實執行，尤其觀光局即將升格為觀光署，在臺灣的觀光旅遊上一定要拿出相對的量能來推動疫後觀光，回應全民的期待。

今日會議到此結束，謝謝大家，現在散會。

散會（11時30分）


